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易字第6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偉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智綸律師

            楊舜麟律師

            張世和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5年度偵續字第43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偉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㈠被告李偉杰於民國103年5月間認識告訴人

翁烔義，因而知悉告訴人與投資兩岸海纜事業之麟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麟瑞公司）負責人陳文瑞為舊識，又麟瑞

公司為麟福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麟福公司，由楊宏闓擔任總

經理）之母公司，麟福公司有生產「手持式行動電話干擾

器」（下稱本案干擾器）等產品，被告（起訴書誤載為告訴

人）有意協助將麟福公司之本案干擾器推銷至大陸地區，即

向告訴人、楊宏闓宣稱：本案干擾器等產品均需通過大陸地

區公安部門認證，始能在當地銷售，伊父親李榮志與大陸地

區領導人習近平及其親信耿志遠為舊識，關係深厚，因此伊

可代為透過大陸地區之經銷商北京市中稷朗博科技有限公司

（下稱中稷朗博公司）將產品送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認證等

語，並邀告訴人、楊宏闓與案外人鄭文華、黃子夏等人與香

港商創安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創安國際控股公司）與伊

一起成立香港商創安設備有限公司（下稱創安設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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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可以該公司名義在大陸販售本案干擾器。嗣被告邀同楊宏

闓、告訴人於103年5月28日赴大陸地區與中稷朗博公司接

洽，並推銷本案干擾器及告訴人任職之公司出品之「臉部辨

識系統」。㈡被告等人返臺之後，被告見告訴人相信其確實

在大陸地區有厚實之黨政關係，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

之詐欺取財犯意，明知其實際上並無支付300萬元人民幣以

取得本案干擾器之認證，卻於103年6月中旬向告訴人、楊宏

闓佯稱：為了在大陸地區販受本案干擾器，伊已先墊付300

萬元人民幣為本案干擾器取得認證，但大陸方面要求先無償

提供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試用品云云，告訴人信以為真乃轉

知楊宏闓，楊宏闓無意無償提供100套樣品，乃向被告表示

可以出100套本案干擾器，但仍必須收款，要求被告在訂單

上簽名，被告實際上無意支付貨款，但為詐得該100套本案

干擾器，仍在訂單上簽名，楊宏闓方將100套本案干擾器寄

送至被告指示之處所。事隔2個月後，被告復要求楊宏闓另

提供500套本案干擾器之試用品，楊宏闓因尚未收到前開貨

款即予拒絕。被告竟轉而對相信其有黨政實力之告訴人揚言

稱：伊已墊付300萬元人民幣，若楊宏闓連500套本案干擾器

都不願意提供，就不要合作了，認證費用就讓楊宏闓自己

出，若楊宏闓不付認證費用，就動用關係切斷臺灣與大陸地

區間架設之海纜，讓麟瑞公司蒙受損害等語，欲迫使告訴人

說動楊宏闓交付500套本案干擾器。告訴人基於與陳文瑞為

多年舊識，又認為是自己將被告介紹給楊宏闓，恐陳文瑞果

真因此而蒙受損失，其內心將受煎熬，乃勸楊宏闓照做，然

楊宏闓基於業界慣例，認為產品認證應由販售當地之代理商

負責，而非由生產者付費取得，加以前開100套本案干擾器

之費用仍未取回，對被告早起疑心，因而未理會告訴人。告

訴人見狀，乃告知被告願意先支付認證費用中之新臺幣200

萬元，餘款嗣後補足，並於103年10月14日，商請李英泰墊

付新臺幣200萬元，並匯入被告指定之中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在 上 海 商 業 儲 蓄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西 湖 分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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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稱上海銀行中策公司帳戶）。

嗣李英泰、告訴人及楊宏闓向中稷朗博公司查證，發現本案

干擾器連同其他2項送認證產品之認證費為人民幣12萬4,020

元，加計前開公司人員等費用，共計人民幣27萬7,120元，

估算每1單項產品之檢測費，僅約人民幣9萬2,373元（換算

約新臺幣46萬1,867元），與被告所稱本案干擾器等之認證

費需人民幣300萬元相差甚大，始悉受騙。因認被告先後取

得100套本案干擾器、新臺幣200萬元之行為，係分別涉犯修

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與修正後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

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

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

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

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

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

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

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

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

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

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

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

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

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

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

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述、證人李英泰、楊宏闓、黃子夏、

薛寅東、林恭平之證述、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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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稷朗博公司出具之「關於AXXON相關產品送公安部安

全防範報警產品品質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檢驗發生費用情況說

明」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約於102年

12月間先結識告訴人，告訴人嗣介紹麟瑞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陳文瑞，我向陳文瑞提及大陸地區有監控設備的需求，陳文

瑞表示有興趣，我於103年5月間帶楊宏闓、告訴人等人前往

北京再轉往新疆考察，嗣我代表創安國際控股公司與楊宏

闓、告訴人等人洽談合作，計畫將楊宏闓擔任實際負責人的

麟福公司產品本案干擾器及監控產品銷往大陸地區，雙方提

議在香港合組創安設備公司，由創安國際控股公司出資金，

陳文端、楊宏闓則以技術出資方式擔任創安設備公司股東，

再由創安設備公司在大陸地區推廣本案干擾器等產品，為利

於雙方合作關係推展，我向楊宏闓表示大陸地區的產品認證

費用由創安國際控股公司負責，我遂將本案干擾器等產品送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認證，同時協助免費提供本案干擾器給大

陸地區相關單位試用，大陸地區相關單位試用後認為有蓄電

力不足、包裝等瑕疵，嗣我與告訴人、楊宏闓在北京開會並

告知前述問題及建議修正瑕疵，楊宏闓抱怨還沒做到生意就

要修正產品，嗣經告訴人與楊宏闓溝通，楊宏闓合作態度有

異，我認為已無順利合作空間、自無自行吸收認證費用之

理，就向告訴人表示本案干擾器及相關產品請勿掛在創安設

備公司名下、仍願意協助麟福公司完成後續其餘產品之認

證、麟福公司應自行負擔認證費用、麟福公司取得認證後可

以用自己名義銷往大陸地區，我就提出共計10項產品的證認

服務費用報價共為人民幣300萬元，嗣告訴人向我表示麟福

公司資金有困難，我向告訴人表達不應做白工，告訴人於

103年10月間向我表示麟福公司願意先支付新臺幣200萬元，

我就發電子郵件通知會計繆浩偉協助處理收取新臺幣200萬

元，嗣告訴人自行至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查詢獲知本案干擾器

單項認證費為人民幣3萬元，告訴人誤會我委託代辦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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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速件方式取得認證所需費用就是人民幣3萬元，告訴人遂

於104年1月10日要求我退還新臺幣200萬元，此時告訴人才

表示已給付之新臺幣200萬元為其私下與李英泰湊錢代麟福

公司支付，我主張雙方之間為合作關係，而非代理關係，合

作期間我先墊付費用，合作關係結束，我才請求返還認證費

用，我沒有說父親李榮志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親信耿志遠

為舊識這種話（見偵卷第17至19、107至109、125至126

頁）；我是創安國際控股公司實際負責人，中稷朗博公司是

創安國際控股公司的股東，創安設備公司是創安國際控股公

司的子公司等語（見偵續卷第83頁）。辯護人則辯護稱：被

告透過創安國際控股公司於澳門之關係企業創安科技有限公

司（下稱創安科技公司）委託澳門三和皇家商業服務一人有

限公司（下稱三和皇家公司）就麟福公司之10項產品提供認

證，費用為港幣330萬元，經加計創安國際控股公司應獲得

之勞務報酬後，被告遂向告訴人表示加速認證費用為人民幣

300萬元（折合約新臺幣1,500萬元），創安科技公司並已於

103年10月24日與三和皇家公司簽訂勞務服務協議書，及代

麟福公司支付港幣330萬元予三和皇家公司，被告並無對告

訴人或楊宏闓施用詐術等語（見偵續卷第85至86頁）。　

五、經查：

　㈠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施用詐術之行為、對象及詐得之財物，經

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具體指明：1.被告宣稱其於大陸地

區有良好之政商關係，營造錯誤情境，使告訴人及楊宏闓陷

於錯誤；2.被告向楊宏闓佯稱已先墊付人民幣300萬元取得

本案干擾器認證，大陸地區要求無償提供100套本案干擾器

等語，但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被告遂於訂單上簽名，使楊

宏闓陷於錯誤，誤認被告願意支付費用而交付100套本案干

擾器；3.被告向告訴人佯稱為麟福公司支付人民幣300萬元

認證費用，若楊宏闓不支付認證費，就動用關係切斷海纜，

讓麟瑞公司蒙受損害等語，而向告訴人詐得新臺幣200萬元

（見本院易卷三第52至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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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於103年7月10日在100套本案干擾器，總金額為美金1萬

8,000元之訂單上簽名後，麟福公司遂於103年7月18日出

貨，將100套本案干擾器寄往廣東省深圳市被告指定之收件

地址等情，業據證人即麟福公司總經理楊宏闓於偵查中證述

明確（見他卷第125頁），並有其提供之訂單、送貨單在卷

可佐（見他卷第127、128頁）；又告訴人於103年10月14日

透過李英泰將新臺幣200萬元匯入被告指定之上海銀行中策

公司帳戶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證人李英泰於偵查中證

述無誤（見偵續卷第168頁反面，他卷第87頁），並有兆豐

國際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在卷為憑（見他卷第5頁），

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上開事實，首堪認定。是本案應審究

者為，被告是否先後對楊宏闓、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

於錯誤而分別交付被告100套本案干擾器、新臺幣200萬元。

　㈢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我在103年5月初認識被告，當時被告

是以中策公司名義向我推銷AXXON SOFT軟體，他想要詢問臺

灣是否有其他與保安系統相關的產品，我就想到麟福公司的

干擾器；麟瑞公司、麟福公司，都是我同學陳文瑞開的，麟

瑞公司有投資我的華產公司，因為我有在大陸經商，我希望

能替麟福公司將干擾器賣到大陸，我與陳文瑞有這樣的情誼

及商業往來，就介紹麟福公司總經理楊宏闓給被告；到103

年5月28日時，我與被告、楊宏闓一起前往北京，我去的原

因是被告有提到中稷朗博公司，我想向中稷朗博公司推銷我

的臉部辨識系統，楊宏闓想要推銷他的干擾器，被告說沒有

他的介紹是沒有辦法與中稷朗博公司接觸，我們去北京前，

我有透過朋友打聽中稷朗博公司，朋友告訴我真的有這家公

司，是共產黨開的，而且公司設立地址就在共產黨學校裡

面，所以我們當時很相信被告在中國共產黨那邊很有關係，

也希望我們的產品能透過被告推銷到大陸；我們到北京的下

午，被告就安排我與楊宏闓在酒店與中稷朗博公司的郭衛總

經理、王俊杰董事長見面，隔天郭衛與王俊傑就帶我們3人

及華產公司黃子夏副總去烏魯木齊，因為我們要推銷干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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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臉部辨識系統，必須透過中稷朗博公司的人才能與當地書

記見面；回台後1、2週左右被告跟我說北京那邊需先送100

台本案干擾器給官方的人試用，我跟被告說，這要楊宏闓同

意才行，被告就向楊宏闓說，後來楊宏闓也寄了100台本案

干擾器到深圳被告指定的地點；之後楊宏闓打電話跟我說，

被告還要再500台免費的干擾器，楊宏闓說不可能，被告也

有叫我勸楊宏闓同意提供500台的干擾器免費供人試用，我

就委婉跟被告說這應該是要收錢比較好，被告說這東西要讓

人試到滿意才好，目前東西還有小瑕疵，我就說等我們改善

好再賣人家就可以，被告隨即就說他為了這項產品驗證已經

花費300萬元人民幣，如果楊宏闓連這500台干擾器都不肯

給，那驗證費叫楊宏闓自己支付，如果楊宏闓不支付，以被

告的關係，他可以叫中共把麟瑞公司投資的海底電纜斷掉，

因為這條海底電纜當初可以拉起來確實是透過很多黨政關

係，臺灣的公司有台哥大、遠傳、中華電信、麟瑞公司投資

的臺灣國際海纜公司；我有問過陳文瑞是否乾脆將500台干

擾器給被告，陳文瑞也說不可以，被告又一直纏著我要300

萬元人民幣，這樣往來有2、3個禮拜，我擔心被告說海底電

纜斷掉的事情變成真的，我會過意不去，因為是我將被告介

紹給陳文瑞的公司，但我也不可能讓我的華產公司出錢，我

只好用自己私人的錢給被告，我跟被告說麟福公司不願意負

擔這部分，但是我希望雙方關係能夠繼續下去，我願意先支

付新臺幣200萬元給被告，讓生意能夠繼續下去，我就商請

李英泰借我錢，並請他匯款等語（見偵續卷第167至168頁反

面）。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透過朋友查證，中稷朗博公

司確實是共產黨的公司，在我們的常識裡，在中國要有高階

關係才能做到生意，因為我的臉部辨識系統要做大陸新疆的

生意，我要顧我的生意，所以跟被告保持聯繫等語（見本院

易卷二第160、162頁）。

  ㈣證人即麟福公司總經理楊宏闓於偵查中證稱：本案干擾器在

我國之名稱為「手持式行動電話干擾器」，權利人為麟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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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我曾將該產品送NCC申請射頻管制商品許可，在大陸地

區販售前則需要取得公安部門的認證，我曾於103年及104年

間數次前往大陸地區，其間，我與告訴人、鄭文華、黃子夏

及被告前往北京再轉往新疆，有見到新疆當地的書記，從新

疆回來後，雙方洽談在香港地區合作設立創安設備公司，確

定由我與陳文瑞擔任創安設備公司的股東，合作模式則是由

我的工廠將本案干擾器交給創安設備公司，創安設備公司再

賣給中稷朗博公司，再由中稷朗博公司賣給USER（使用

者），當時告訴人有向我提及本案干擾器要送大陸地區公安

部門認證，依業界習慣，我的產品在全世界送認證，都是請

當地的代理商用代理商名義申請認證，到時候賣的人就是代

理商，我將產品技術資料交給告訴人再轉交代理商，當時被

告曾向我下單100套樣品，但嗣後未付錢，後來在北京第二

次開會，被告又要求我提供500套樣品，我在會議中說不可

能免費提供500套，嗣我請告訴人協調，告訴人向我表示被

告要求認證費用，我向告訴人說認證費用本來就是代理商自

行吸收負擔，我知道在大陸地區有人際關係、認證會比較快

拿到，我曾聽告訴人說大陸地區最高領導當局的公司與被告

的公司有往來，李英泰與我之間沒有關係，李英泰是告訴人

的顧問，我的認知是告訴人ASSIGN（指定）李英泰與我接

洽，我曾透過李英泰轉達報價資料等語（見他卷第123至125

頁）。復於偵查中證稱：是告訴人先來找我說要合作，要將

我設計的干擾器推廣到大陸，並介紹被告跟我認識，說要在

中國用創安設備公司的名字販售我的干擾器，被告跟告訴人

有邀請我到大陸，我記得我在北京有跟中稷朗博公司一位姓

郭的人見面，然後又去烏魯木齊介紹我的干擾器，我在大陸

有跟對方談到價錢還有產品的特性，但並沒有人跟我要求要

試用品，後來被告透過告訴人跟我說要100套干擾器做認

證，我跟告訴人說我個人從來不提供免費的樣品；我跟被告

是透過告訴人溝通，因為被告是告訴人介紹給我的，這是商

業倫理，不過我後來有跟被告講，我不提供免費的樣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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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被告在訂單上簽名且要全額支付；後來被告叫我再提供

500套樣品，當時告訴人也在場，我就跟被告講我100套的錢

都還沒拿到，怎麼可能再拿500套出來，所以當時大家就不

歡而散；因為我公司是做外銷，原則上我都是先收錢再出

貨，這100套未收錢就出貨是因為告訴人跟被告是好朋友，

我有問告訴人100套的錢呢？告訴人說會叫被告處理，不過

被告跟我說要500套樣品之後，我已經不相信他，我也沒有

多問；之後告訴人有再找我，跟我講是否再配合一下，我跟

告訴人也是30幾年好朋友，我不願意講不好聽的話，但我不

願意配合等語（見偵續卷第263至264頁）。

  ㈤依告訴人之上開證述，其曾透過友人打聽中稷朗博公司而認

為該公司與中國共產黨有相當之關係，欲透過被告與中稷朗

博公司之關係，一方面協助陳文瑞、楊宏闓將麟福公司生產

之本案干擾器推銷至大陸地區，另一方面其欲向中稷朗博公

司推銷其自己公司之臉部辨識系統，始與被告洽談並一同前

往北京、新疆等地考察，是告訴人與被告洽談合作事宜並非

單純基於協助麟福公司推銷本案干擾器，應係以拓展其臉部

辨識系統產品至大陸市場為其主要目的。而告訴人既透過友

人打聽中稷朗博公司而認為該公司與中國共產黨有相當之關

係，且告訴人與楊宏闓確係藉由被告介紹始共同前往北京、

新疆等地考察，並與中稷朗博公司人員接洽，則公訴人認被

告宣稱其於大陸地區有良好之政商關係，營造錯誤情境，使

告訴人及楊宏闓陷於錯誤云云，難認有據。

  ㈥依證人楊宏闓上開證述，楊宏闓係經由告訴人介紹結識被

告，即與被告洽談合作共組創安設備公司，預定由楊宏闓、

陳文瑞擔任創安設備公司股東，並計畫由創安設備公司及中

稷朗博公司在大陸地區銷售本案干擾器，楊宏闓遂請告訴人

將產品技術資料轉交予被告以進行認證手續，嗣雙方合作關

係因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而發生變化後，被告

始透過告訴人要求楊宏闓支付認證費用等情，應堪認定。是

被告辯稱其係在合作關係生變後，始透過告訴人向楊宏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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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福公司要求給付代墊之認證費用乙節，應屬真實可信，則

被告向楊宏闓要求免費提供100套本案干擾器，並非因其先

佯稱已墊付人民幣300萬元取得本案干擾器認證，是公訴人

上開所指，容有誤會。

　㈦再依證人楊宏闓上開證述，其無意提供100套免費樣品，僅

願意提供1套，並要求被告在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訂單上簽名

後，始出貨寄至被告指定之地址交付被告，嗣因告訴人向楊

宏闓轉達被告再要求免費提供500套，以致不歡而散，可見

被告自始至終均希望楊宏闓免費提供本案干擾器，並透過告

訴人轉達此意。而被告之本意既然係希望麟福公司免費提供

本案干擾器，何以願意在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訂單上簽名以

示付款之意，其於偵查中供稱：100套干擾器確實是樣品，

告訴人跟我說那100套帳他們會自己沖掉，當時也是告訴人

跟我說訂單簽名就好，不會要訂單上的錢，告訴人明明就有

看到訂單等語（見偵續卷第264頁反面）；嗣於本院審理中

改稱：告訴人跟楊宏闓有跟我說100套干擾器要付費，我代

表中策公司簽名，所以公司會付費等語（見本院易卷四第

336至337頁），所述雖前後不一，然依證人楊宏闓前述證

稱：我拒絕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後，告訴人有再找我，跟

我講是否再配合一下，我跟告訴人也是30幾年好朋友，我不

願意講不好聽的話，但我不願意配合等語，而告訴人在亟欲

透過被告之關係前往大陸地區推銷其「臉部辨識系統」產品

之情形下，其為避免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樣品，導致與被告

之合作破局，一方面遊說楊宏闓配合，一方面非無可能向被

告為上開表示，以致被告相信告訴人事後會依承諾處理該筆

訂單費用，倘若如此，則被告雖無意自己付款，然其認知係

告訴人會處理該筆訂單費用，與楊宏闓認知之買賣關係意思

表示合致，即顯然難以認定被告對楊宏闓施用詐術；另被告

雖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其簽名係代表公司允諾付款等語，則不

能排除被告係因其在訂單上簽名，雙方買賣契約已成立，自

須依約付款，始於本院中為上開陳述，縱事後未付款，此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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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與麟福公司間之民事糾紛，尚難遽認被告在訂單上簽名為

施用詐術之行為；況麟福公司或楊宏闓並未針對交付被告

100套本案干擾器一事對被告提起詐欺取財之刑事告訴，可

見其等應認被告未依訂單付款，係屬民事糾紛。公訴意旨認

被告在訂單上簽名係對楊宏闓施用詐術，並詐得100套本案

干擾器云云，亦難認可採。

  ㈧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有要求楊宏闓提供

500套本案干擾器，楊宏闓不答應，被告就跟我說如果楊宏

闓不提供500套，被告要求楊宏闓的公司要付公安三所的認

證費用人民幣300萬元，楊宏闓的公司不願意付，楊宏闓也

告知我以商業貿易的慣例，在中國大陸的認證費應由代理商

方去付，所以他不願付，被告就告訴我憑他在中國大陸的關

係，他可以把臺灣的國際海纜及大陸的國際海纜這條線斷

掉，這條國際海纜是由中華電信、臺灣大哥大、遠傳、麟瑞

公司合資的，麟瑞公司是麟福公司的關係企業，有股東的，

因基於麟福公司的董事長是我幾十年同學，他投資10多億

元，若被斷掉我非常對不起他，這中間楊宏闓也不付，我要

安撫被告不要斷掉海纜，我沒有300萬人民幣那麼多錢，我

去跟我的老同事李英泰商借200萬臺幣先安撫，交給被告的

中策公司，這有證據，由李英泰匯款等語（見本院易卷二第

162頁）。再參以證人楊宏闓於偵查中證稱：告訴人雖然有

跟我提到，若我不配合會影響海底電纜的事，我跟告訴人

說，麟福公司只是陳文瑞集團中一個子公司，我必須為麟福

公司的利益著想，如果有什麼事告訴人自己去跟陳文瑞說，

如果陳文瑞叫我出我就出，但陳文瑞並沒有跟我說過什麼等

語（見偵續卷第263至264頁）。楊宏闓既然認為產品認證費

用應由代理商支付而非由麟福公司支付，而告訴人與麟福公

司或本案干擾器並無任何合作關係，自無義務代為向被告給

付麟福公司產品之認證費；況麟瑞公司之海底電纜亦與告訴

人無關，且麟瑞公司實際負責人陳文瑞亦未針對此事於本案

訴訟有任何表示，可見縱被告宣稱有能力切斷麟瑞公司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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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電纜，對陳文瑞而言應屬無稽；再酌以告訴人證稱：我跟

被告說麟福公司不願意負擔這部分，但是我希望雙方關係能

夠繼續下去，我願意先支付新臺幣200萬元給被告，讓生意

能夠繼續下去等語（見偵續卷第168頁），堪認告訴人給付

被告新臺幣200萬元，其目的應係為安撫被告，以避免因楊

宏闓不願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以致雙方合作破局，造成

告訴人「臉部辨識系統」之產品無法順利推銷至大陸地區，

始自行代楊宏闓或麟福公司給付認證費，而非安撫被告以防

止其切斷麟瑞公司之海底電纜，被告請求給付認證費之對象

既非告訴人，尚難認定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

  ㈨告訴人固指述本案干擾器連同其他2項送認證產品之認證費

為人民幣12萬4,020元，人員、差旅費、技術標準檢索費及

公關費費用，共計人民幣27萬7,120元，估算每1單項產品之

檢測費，僅約人民幣9萬2,380元等情，並提出中稷朗博公司

104年3月9日出具之「關於AXXON相關產品送公安部安全防範

報警產品品質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檢驗發生費用情況說明」、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出具之認證費發票2紙（金額合計為人民

幣12萬4,020元）為憑，與被告所稱本案干擾器等之認證費

需人民幣300萬元相差甚大，惟被告辯稱：其接獲告訴人指

示而委託創安科技公司與三和皇家公司簽訂勞務服務協議

書，由創安科技公司就麟福公司之10項產品，委託三和皇家

公司向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辦理認證，而由創安科技公司支付

三和皇家公司港幣330萬元等情，並提出創安科技公司與三

和皇家公司簽訂之「勞務委服務協議書」、付款支票存根簽

收單、創安設備公司設立登記資料為據（見偵續卷第120至

127頁），而上開「勞務委服務協議書」所載之10項產品，

確均為麟福公司之產品，其中第1項「掌上型4G手機信號干

擾儀」即為本案干擾器，且被告有拿出本案干擾器之認證給

楊宏闓等情，業經證人楊宏闓於偵查中證述無誤（見偵續卷

第264頁反面），堪認被告確實有辦理本案干擾器及麟福公

司其他9項產品之相關認證事宜，並支出費用，是被告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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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因上開認證事宜支出港幣330萬元，相當於人民幣300萬元

乙節，尚非全然無據。縱依證人楊宏闓證稱：我沒有拿其他

9項產品給被告測試過等語（見偵續卷第264頁反面），且被

告提出之支票僅有代表三和皇家公司之「謝元通」簽收而無

兌付之紀錄，則被告是否確實支付三和皇家公司港幣330萬

元，容有疑義。然陳文瑞、楊宏闓與被告間就本案干擾器之

合作關係因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而生變後，

被告始透過告訴人要求楊宏闓支付認證費用等情，已如前

述，而被告僅係透過告訴人轉達楊宏闓，並非要求告訴人給

付；況告訴人已明知楊宏闓或麟福公司無意支付本案干擾器

之認證費，而告訴人所稱代楊宏闓或麟福公司支付被告新臺

幣200萬元，其目的應係為安撫被告，以避免因楊宏闓不願

提供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以致雙方合作破局，造成告訴

人「臉部辨識系統」之產品無法順利推銷至大陸地區，始自

行代楊宏闓或麟福公司給付認證費，亦如前述，而告訴人既

非被告請求給付之對象，則就本案干擾器或麟福公司其餘產

品是否支出認證費，及實際支付之數額，均與告訴人無涉，

縱被告提出其已支付港幣330萬元，或宣稱已支付人民幣300

萬元乙節不實，尚難認為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行

為。

　㈩至證人即華產公司副總經理黃子夏、證人即麟瑞公司總經理

薛寅東、證人即美商栢誠公司總經理林恭平雖均證稱：被告

於103年10月13日在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餐廳餐敘時，曾提

及其已支付人民幣300萬元、會做一些事情、海底電纜斷掉

等語，惟被告是否實際支付認證費人民幣300萬元，實與告

訴人無涉，已如前述，縱被告曾於餐會為上開表示，亦難作

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被告確與楊宏闓達成設立創安設備

公司並由楊宏闓、陳文瑞擔任創安設備公司股東之共識，雖

雙方合作關係於嗣後發生變化，被告因而要求楊宏闓支付認

證費用，仍難認被告對於楊宏闓或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可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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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有詐欺取財之行

為，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

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

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安紜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孟令士、王亞

樵、林安紜、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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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易字第6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偉杰








選任辯護人  楊智綸律師
            楊舜麟律師
            張世和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5年度偵續字第4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偉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㈠被告李偉杰於民國103年5月間認識告訴人翁烔義，因而知悉告訴人與投資兩岸海纜事業之麟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麟瑞公司）負責人陳文瑞為舊識，又麟瑞公司為麟福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麟福公司，由楊宏闓擔任總經理）之母公司，麟福公司有生產「手持式行動電話干擾器」（下稱本案干擾器）等產品，被告（起訴書誤載為告訴人）有意協助將麟福公司之本案干擾器推銷至大陸地區，即向告訴人、楊宏闓宣稱：本案干擾器等產品均需通過大陸地區公安部門認證，始能在當地銷售，伊父親李榮志與大陸地區領導人習近平及其親信耿志遠為舊識，關係深厚，因此伊可代為透過大陸地區之經銷商北京市中稷朗博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中稷朗博公司）將產品送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認證等語，並邀告訴人、楊宏闓與案外人鄭文華、黃子夏等人與香港商創安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創安國際控股公司）與伊一起成立香港商創安設備有限公司（下稱創安設備公司），稱可以該公司名義在大陸販售本案干擾器。嗣被告邀同楊宏闓、告訴人於103年5月28日赴大陸地區與中稷朗博公司接洽，並推銷本案干擾器及告訴人任職之公司出品之「臉部辨識系統」。㈡被告等人返臺之後，被告見告訴人相信其確實在大陸地區有厚實之黨政關係，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明知其實際上並無支付300萬元人民幣以取得本案干擾器之認證，卻於103年6月中旬向告訴人、楊宏闓佯稱：為了在大陸地區販受本案干擾器，伊已先墊付300萬元人民幣為本案干擾器取得認證，但大陸方面要求先無償提供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試用品云云，告訴人信以為真乃轉知楊宏闓，楊宏闓無意無償提供100套樣品，乃向被告表示可以出100套本案干擾器，但仍必須收款，要求被告在訂單上簽名，被告實際上無意支付貨款，但為詐得該100套本案干擾器，仍在訂單上簽名，楊宏闓方將100套本案干擾器寄送至被告指示之處所。事隔2個月後，被告復要求楊宏闓另提供500套本案干擾器之試用品，楊宏闓因尚未收到前開貨款即予拒絕。被告竟轉而對相信其有黨政實力之告訴人揚言稱：伊已墊付300萬元人民幣，若楊宏闓連500套本案干擾器都不願意提供，就不要合作了，認證費用就讓楊宏闓自己出，若楊宏闓不付認證費用，就動用關係切斷臺灣與大陸地區間架設之海纜，讓麟瑞公司蒙受損害等語，欲迫使告訴人說動楊宏闓交付500套本案干擾器。告訴人基於與陳文瑞為多年舊識，又認為是自己將被告介紹給楊宏闓，恐陳文瑞果真因此而蒙受損失，其內心將受煎熬，乃勸楊宏闓照做，然楊宏闓基於業界慣例，認為產品認證應由販售當地之代理商負責，而非由生產者付費取得，加以前開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費用仍未取回，對被告早起疑心，因而未理會告訴人。告訴人見狀，乃告知被告願意先支付認證費用中之新臺幣200萬元，餘款嗣後補足，並於103年10月14日，商請李英泰墊付新臺幣200萬元，並匯入被告指定之中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分行之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稱上海銀行中策公司帳戶）。嗣李英泰、告訴人及楊宏闓向中稷朗博公司查證，發現本案干擾器連同其他2項送認證產品之認證費為人民幣12萬4,020元，加計前開公司人員等費用，共計人民幣27萬7,120元，估算每1單項產品之檢測費，僅約人民幣9萬2,373元（換算約新臺幣46萬1,867元），與被告所稱本案干擾器等之認證費需人民幣300萬元相差甚大，始悉受騙。因認被告先後取得100套本案干擾器、新臺幣200萬元之行為，係分別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與修正後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述、證人李英泰、楊宏闓、黃子夏、薛寅東、林恭平之證述、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中稷朗博公司出具之「關於AXXON相關產品送公安部安全防範報警產品品質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檢驗發生費用情況說明」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約於102年12月間先結識告訴人，告訴人嗣介紹麟瑞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陳文瑞，我向陳文瑞提及大陸地區有監控設備的需求，陳文瑞表示有興趣，我於103年5月間帶楊宏闓、告訴人等人前往北京再轉往新疆考察，嗣我代表創安國際控股公司與楊宏闓、告訴人等人洽談合作，計畫將楊宏闓擔任實際負責人的麟福公司產品本案干擾器及監控產品銷往大陸地區，雙方提議在香港合組創安設備公司，由創安國際控股公司出資金，陳文端、楊宏闓則以技術出資方式擔任創安設備公司股東，再由創安設備公司在大陸地區推廣本案干擾器等產品，為利於雙方合作關係推展，我向楊宏闓表示大陸地區的產品認證費用由創安國際控股公司負責，我遂將本案干擾器等產品送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認證，同時協助免費提供本案干擾器給大陸地區相關單位試用，大陸地區相關單位試用後認為有蓄電力不足、包裝等瑕疵，嗣我與告訴人、楊宏闓在北京開會並告知前述問題及建議修正瑕疵，楊宏闓抱怨還沒做到生意就要修正產品，嗣經告訴人與楊宏闓溝通，楊宏闓合作態度有異，我認為已無順利合作空間、自無自行吸收認證費用之理，就向告訴人表示本案干擾器及相關產品請勿掛在創安設備公司名下、仍願意協助麟福公司完成後續其餘產品之認證、麟福公司應自行負擔認證費用、麟福公司取得認證後可以用自己名義銷往大陸地區，我就提出共計10項產品的證認服務費用報價共為人民幣300萬元，嗣告訴人向我表示麟福公司資金有困難，我向告訴人表達不應做白工，告訴人於103年10月間向我表示麟福公司願意先支付新臺幣200萬元，我就發電子郵件通知會計繆浩偉協助處理收取新臺幣200萬元，嗣告訴人自行至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查詢獲知本案干擾器單項認證費為人民幣3萬元，告訴人誤會我委託代辦公司以最速件方式取得認證所需費用就是人民幣3萬元，告訴人遂於104年1月10日要求我退還新臺幣200萬元，此時告訴人才表示已給付之新臺幣200萬元為其私下與李英泰湊錢代麟福公司支付，我主張雙方之間為合作關係，而非代理關係，合作期間我先墊付費用，合作關係結束，我才請求返還認證費用，我沒有說父親李榮志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親信耿志遠為舊識這種話（見偵卷第17至19、107至109、125至126頁）；我是創安國際控股公司實際負責人，中稷朗博公司是創安國際控股公司的股東，創安設備公司是創安國際控股公司的子公司等語（見偵續卷第83頁）。辯護人則辯護稱：被告透過創安國際控股公司於澳門之關係企業創安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創安科技公司）委託澳門三和皇家商業服務一人有限公司（下稱三和皇家公司）就麟福公司之10項產品提供認證，費用為港幣330萬元，經加計創安國際控股公司應獲得之勞務報酬後，被告遂向告訴人表示加速認證費用為人民幣300萬元（折合約新臺幣1,500萬元），創安科技公司並已於103年10月24日與三和皇家公司簽訂勞務服務協議書，及代麟福公司支付港幣330萬元予三和皇家公司，被告並無對告訴人或楊宏闓施用詐術等語（見偵續卷第85至86頁）。　
五、經查：
　㈠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施用詐術之行為、對象及詐得之財物，經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具體指明：1.被告宣稱其於大陸地區有良好之政商關係，營造錯誤情境，使告訴人及楊宏闓陷於錯誤；2.被告向楊宏闓佯稱已先墊付人民幣300萬元取得本案干擾器認證，大陸地區要求無償提供100套本案干擾器等語，但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被告遂於訂單上簽名，使楊宏闓陷於錯誤，誤認被告願意支付費用而交付100套本案干擾器；3.被告向告訴人佯稱為麟福公司支付人民幣300萬元認證費用，若楊宏闓不支付認證費，就動用關係切斷海纜，讓麟瑞公司蒙受損害等語，而向告訴人詐得新臺幣200萬元（見本院易卷三第52至53頁）。
　㈡被告於103年7月10日在100套本案干擾器，總金額為美金1萬8,000元之訂單上簽名後，麟福公司遂於103年7月18日出貨，將100套本案干擾器寄往廣東省深圳市被告指定之收件地址等情，業據證人即麟福公司總經理楊宏闓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他卷第125頁），並有其提供之訂單、送貨單在卷可佐（見他卷第127、128頁）；又告訴人於103年10月14日透過李英泰將新臺幣200萬元匯入被告指定之上海銀行中策公司帳戶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證人李英泰於偵查中證述無誤（見偵續卷第168頁反面，他卷第87頁），並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在卷為憑（見他卷第5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上開事實，首堪認定。是本案應審究者為，被告是否先後對楊宏闓、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分別交付被告100套本案干擾器、新臺幣200萬元。
　㈢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我在103年5月初認識被告，當時被告是以中策公司名義向我推銷AXXON SOFT軟體，他想要詢問臺灣是否有其他與保安系統相關的產品，我就想到麟福公司的干擾器；麟瑞公司、麟福公司，都是我同學陳文瑞開的，麟瑞公司有投資我的華產公司，因為我有在大陸經商，我希望能替麟福公司將干擾器賣到大陸，我與陳文瑞有這樣的情誼及商業往來，就介紹麟福公司總經理楊宏闓給被告；到103年5月28日時，我與被告、楊宏闓一起前往北京，我去的原因是被告有提到中稷朗博公司，我想向中稷朗博公司推銷我的臉部辨識系統，楊宏闓想要推銷他的干擾器，被告說沒有他的介紹是沒有辦法與中稷朗博公司接觸，我們去北京前，我有透過朋友打聽中稷朗博公司，朋友告訴我真的有這家公司，是共產黨開的，而且公司設立地址就在共產黨學校裡面，所以我們當時很相信被告在中國共產黨那邊很有關係，也希望我們的產品能透過被告推銷到大陸；我們到北京的下午，被告就安排我與楊宏闓在酒店與中稷朗博公司的郭衛總經理、王俊杰董事長見面，隔天郭衛與王俊傑就帶我們3人及華產公司黃子夏副總去烏魯木齊，因為我們要推銷干擾器與臉部辨識系統，必須透過中稷朗博公司的人才能與當地書記見面；回台後1、2週左右被告跟我說北京那邊需先送100台本案干擾器給官方的人試用，我跟被告說，這要楊宏闓同意才行，被告就向楊宏闓說，後來楊宏闓也寄了100台本案干擾器到深圳被告指定的地點；之後楊宏闓打電話跟我說，被告還要再500台免費的干擾器，楊宏闓說不可能，被告也有叫我勸楊宏闓同意提供500台的干擾器免費供人試用，我就委婉跟被告說這應該是要收錢比較好，被告說這東西要讓人試到滿意才好，目前東西還有小瑕疵，我就說等我們改善好再賣人家就可以，被告隨即就說他為了這項產品驗證已經花費300萬元人民幣，如果楊宏闓連這500台干擾器都不肯給，那驗證費叫楊宏闓自己支付，如果楊宏闓不支付，以被告的關係，他可以叫中共把麟瑞公司投資的海底電纜斷掉，因為這條海底電纜當初可以拉起來確實是透過很多黨政關係，臺灣的公司有台哥大、遠傳、中華電信、麟瑞公司投資的臺灣國際海纜公司；我有問過陳文瑞是否乾脆將500台干擾器給被告，陳文瑞也說不可以，被告又一直纏著我要300萬元人民幣，這樣往來有2、3個禮拜，我擔心被告說海底電纜斷掉的事情變成真的，我會過意不去，因為是我將被告介紹給陳文瑞的公司，但我也不可能讓我的華產公司出錢，我只好用自己私人的錢給被告，我跟被告說麟福公司不願意負擔這部分，但是我希望雙方關係能夠繼續下去，我願意先支付新臺幣200萬元給被告，讓生意能夠繼續下去，我就商請李英泰借我錢，並請他匯款等語（見偵續卷第167至168頁反面）。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透過朋友查證，中稷朗博公司確實是共產黨的公司，在我們的常識裡，在中國要有高階關係才能做到生意，因為我的臉部辨識系統要做大陸新疆的生意，我要顧我的生意，所以跟被告保持聯繫等語（見本院易卷二第160、162頁）。
  ㈣證人即麟福公司總經理楊宏闓於偵查中證稱：本案干擾器在我國之名稱為「手持式行動電話干擾器」，權利人為麟福公司，我曾將該產品送NCC申請射頻管制商品許可，在大陸地區販售前則需要取得公安部門的認證，我曾於103年及104年間數次前往大陸地區，其間，我與告訴人、鄭文華、黃子夏及被告前往北京再轉往新疆，有見到新疆當地的書記，從新疆回來後，雙方洽談在香港地區合作設立創安設備公司，確定由我與陳文瑞擔任創安設備公司的股東，合作模式則是由我的工廠將本案干擾器交給創安設備公司，創安設備公司再賣給中稷朗博公司，再由中稷朗博公司賣給USER（使用者），當時告訴人有向我提及本案干擾器要送大陸地區公安部門認證，依業界習慣，我的產品在全世界送認證，都是請當地的代理商用代理商名義申請認證，到時候賣的人就是代理商，我將產品技術資料交給告訴人再轉交代理商，當時被告曾向我下單100套樣品，但嗣後未付錢，後來在北京第二次開會，被告又要求我提供500套樣品，我在會議中說不可能免費提供500套，嗣我請告訴人協調，告訴人向我表示被告要求認證費用，我向告訴人說認證費用本來就是代理商自行吸收負擔，我知道在大陸地區有人際關係、認證會比較快拿到，我曾聽告訴人說大陸地區最高領導當局的公司與被告的公司有往來，李英泰與我之間沒有關係，李英泰是告訴人的顧問，我的認知是告訴人ASSIGN（指定）李英泰與我接洽，我曾透過李英泰轉達報價資料等語（見他卷第123至125頁）。復於偵查中證稱：是告訴人先來找我說要合作，要將我設計的干擾器推廣到大陸，並介紹被告跟我認識，說要在中國用創安設備公司的名字販售我的干擾器，被告跟告訴人有邀請我到大陸，我記得我在北京有跟中稷朗博公司一位姓郭的人見面，然後又去烏魯木齊介紹我的干擾器，我在大陸有跟對方談到價錢還有產品的特性，但並沒有人跟我要求要試用品，後來被告透過告訴人跟我說要100套干擾器做認證，我跟告訴人說我個人從來不提供免費的樣品；我跟被告是透過告訴人溝通，因為被告是告訴人介紹給我的，這是商業倫理，不過我後來有跟被告講，我不提供免費的樣品，要求被告在訂單上簽名且要全額支付；後來被告叫我再提供500套樣品，當時告訴人也在場，我就跟被告講我100套的錢都還沒拿到，怎麼可能再拿500套出來，所以當時大家就不歡而散；因為我公司是做外銷，原則上我都是先收錢再出貨，這100套未收錢就出貨是因為告訴人跟被告是好朋友，我有問告訴人100套的錢呢？告訴人說會叫被告處理，不過被告跟我說要500套樣品之後，我已經不相信他，我也沒有多問；之後告訴人有再找我，跟我講是否再配合一下，我跟告訴人也是30幾年好朋友，我不願意講不好聽的話，但我不願意配合等語（見偵續卷第263至264頁）。
  ㈤依告訴人之上開證述，其曾透過友人打聽中稷朗博公司而認為該公司與中國共產黨有相當之關係，欲透過被告與中稷朗博公司之關係，一方面協助陳文瑞、楊宏闓將麟福公司生產之本案干擾器推銷至大陸地區，另一方面其欲向中稷朗博公司推銷其自己公司之臉部辨識系統，始與被告洽談並一同前往北京、新疆等地考察，是告訴人與被告洽談合作事宜並非單純基於協助麟福公司推銷本案干擾器，應係以拓展其臉部辨識系統產品至大陸市場為其主要目的。而告訴人既透過友人打聽中稷朗博公司而認為該公司與中國共產黨有相當之關係，且告訴人與楊宏闓確係藉由被告介紹始共同前往北京、新疆等地考察，並與中稷朗博公司人員接洽，則公訴人認被告宣稱其於大陸地區有良好之政商關係，營造錯誤情境，使告訴人及楊宏闓陷於錯誤云云，難認有據。
  ㈥依證人楊宏闓上開證述，楊宏闓係經由告訴人介紹結識被告，即與被告洽談合作共組創安設備公司，預定由楊宏闓、陳文瑞擔任創安設備公司股東，並計畫由創安設備公司及中稷朗博公司在大陸地區銷售本案干擾器，楊宏闓遂請告訴人將產品技術資料轉交予被告以進行認證手續，嗣雙方合作關係因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而發生變化後，被告始透過告訴人要求楊宏闓支付認證費用等情，應堪認定。是被告辯稱其係在合作關係生變後，始透過告訴人向楊宏闓或麟福公司要求給付代墊之認證費用乙節，應屬真實可信，則被告向楊宏闓要求免費提供100套本案干擾器，並非因其先佯稱已墊付人民幣300萬元取得本案干擾器認證，是公訴人上開所指，容有誤會。
　㈦再依證人楊宏闓上開證述，其無意提供100套免費樣品，僅願意提供1套，並要求被告在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訂單上簽名後，始出貨寄至被告指定之地址交付被告，嗣因告訴人向楊宏闓轉達被告再要求免費提供500套，以致不歡而散，可見被告自始至終均希望楊宏闓免費提供本案干擾器，並透過告訴人轉達此意。而被告之本意既然係希望麟福公司免費提供本案干擾器，何以願意在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訂單上簽名以示付款之意，其於偵查中供稱：100套干擾器確實是樣品，告訴人跟我說那100套帳他們會自己沖掉，當時也是告訴人跟我說訂單簽名就好，不會要訂單上的錢，告訴人明明就有看到訂單等語（見偵續卷第264頁反面）；嗣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告訴人跟楊宏闓有跟我說100套干擾器要付費，我代表中策公司簽名，所以公司會付費等語（見本院易卷四第336至337頁），所述雖前後不一，然依證人楊宏闓前述證稱：我拒絕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後，告訴人有再找我，跟我講是否再配合一下，我跟告訴人也是30幾年好朋友，我不願意講不好聽的話，但我不願意配合等語，而告訴人在亟欲透過被告之關係前往大陸地區推銷其「臉部辨識系統」產品之情形下，其為避免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樣品，導致與被告之合作破局，一方面遊說楊宏闓配合，一方面非無可能向被告為上開表示，以致被告相信告訴人事後會依承諾處理該筆訂單費用，倘若如此，則被告雖無意自己付款，然其認知係告訴人會處理該筆訂單費用，與楊宏闓認知之買賣關係意思表示合致，即顯然難以認定被告對楊宏闓施用詐術；另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其簽名係代表公司允諾付款等語，則不能排除被告係因其在訂單上簽名，雙方買賣契約已成立，自須依約付款，始於本院中為上開陳述，縱事後未付款，此應屬與麟福公司間之民事糾紛，尚難遽認被告在訂單上簽名為施用詐術之行為；況麟福公司或楊宏闓並未針對交付被告100套本案干擾器一事對被告提起詐欺取財之刑事告訴，可見其等應認被告未依訂單付款，係屬民事糾紛。公訴意旨認被告在訂單上簽名係對楊宏闓施用詐術，並詐得100套本案干擾器云云，亦難認可採。
  ㈧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有要求楊宏闓提供500套本案干擾器，楊宏闓不答應，被告就跟我說如果楊宏闓不提供500套，被告要求楊宏闓的公司要付公安三所的認證費用人民幣300萬元，楊宏闓的公司不願意付，楊宏闓也告知我以商業貿易的慣例，在中國大陸的認證費應由代理商方去付，所以他不願付，被告就告訴我憑他在中國大陸的關係，他可以把臺灣的國際海纜及大陸的國際海纜這條線斷掉，這條國際海纜是由中華電信、臺灣大哥大、遠傳、麟瑞公司合資的，麟瑞公司是麟福公司的關係企業，有股東的，因基於麟福公司的董事長是我幾十年同學，他投資10多億元，若被斷掉我非常對不起他，這中間楊宏闓也不付，我要安撫被告不要斷掉海纜，我沒有300萬人民幣那麼多錢，我去跟我的老同事李英泰商借200萬臺幣先安撫，交給被告的中策公司，這有證據，由李英泰匯款等語（見本院易卷二第162頁）。再參以證人楊宏闓於偵查中證稱：告訴人雖然有跟我提到，若我不配合會影響海底電纜的事，我跟告訴人說，麟福公司只是陳文瑞集團中一個子公司，我必須為麟福公司的利益著想，如果有什麼事告訴人自己去跟陳文瑞說，如果陳文瑞叫我出我就出，但陳文瑞並沒有跟我說過什麼等語（見偵續卷第263至264頁）。楊宏闓既然認為產品認證費用應由代理商支付而非由麟福公司支付，而告訴人與麟福公司或本案干擾器並無任何合作關係，自無義務代為向被告給付麟福公司產品之認證費；況麟瑞公司之海底電纜亦與告訴人無關，且麟瑞公司實際負責人陳文瑞亦未針對此事於本案訴訟有任何表示，可見縱被告宣稱有能力切斷麟瑞公司之海底電纜，對陳文瑞而言應屬無稽；再酌以告訴人證稱：我跟被告說麟福公司不願意負擔這部分，但是我希望雙方關係能夠繼續下去，我願意先支付新臺幣200萬元給被告，讓生意能夠繼續下去等語（見偵續卷第168頁），堪認告訴人給付被告新臺幣200萬元，其目的應係為安撫被告，以避免因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以致雙方合作破局，造成告訴人「臉部辨識系統」之產品無法順利推銷至大陸地區，始自行代楊宏闓或麟福公司給付認證費，而非安撫被告以防止其切斷麟瑞公司之海底電纜，被告請求給付認證費之對象既非告訴人，尚難認定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
  ㈨告訴人固指述本案干擾器連同其他2項送認證產品之認證費為人民幣12萬4,020元，人員、差旅費、技術標準檢索費及公關費費用，共計人民幣27萬7,120元，估算每1單項產品之檢測費，僅約人民幣9萬2,380元等情，並提出中稷朗博公司104年3月9日出具之「關於AXXON相關產品送公安部安全防範報警產品品質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檢驗發生費用情況說明」、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出具之認證費發票2紙（金額合計為人民幣12萬4,020元）為憑，與被告所稱本案干擾器等之認證費需人民幣300萬元相差甚大，惟被告辯稱：其接獲告訴人指示而委託創安科技公司與三和皇家公司簽訂勞務服務協議書，由創安科技公司就麟福公司之10項產品，委託三和皇家公司向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辦理認證，而由創安科技公司支付三和皇家公司港幣330萬元等情，並提出創安科技公司與三和皇家公司簽訂之「勞務委服務協議書」、付款支票存根簽收單、創安設備公司設立登記資料為據（見偵續卷第120至127頁），而上開「勞務委服務協議書」所載之10項產品，確均為麟福公司之產品，其中第1項「掌上型4G手機信號干擾儀」即為本案干擾器，且被告有拿出本案干擾器之認證給楊宏闓等情，業經證人楊宏闓於偵查中證述無誤（見偵續卷第264頁反面），堪認被告確實有辦理本案干擾器及麟福公司其他9項產品之相關認證事宜，並支出費用，是被告辯稱其因上開認證事宜支出港幣330萬元，相當於人民幣300萬元乙節，尚非全然無據。縱依證人楊宏闓證稱：我沒有拿其他9項產品給被告測試過等語（見偵續卷第264頁反面），且被告提出之支票僅有代表三和皇家公司之「謝元通」簽收而無兌付之紀錄，則被告是否確實支付三和皇家公司港幣330萬元，容有疑義。然陳文瑞、楊宏闓與被告間就本案干擾器之合作關係因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而生變後，被告始透過告訴人要求楊宏闓支付認證費用等情，已如前述，而被告僅係透過告訴人轉達楊宏闓，並非要求告訴人給付；況告訴人已明知楊宏闓或麟福公司無意支付本案干擾器之認證費，而告訴人所稱代楊宏闓或麟福公司支付被告新臺幣200萬元，其目的應係為安撫被告，以避免因楊宏闓不願提供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以致雙方合作破局，造成告訴人「臉部辨識系統」之產品無法順利推銷至大陸地區，始自行代楊宏闓或麟福公司給付認證費，亦如前述，而告訴人既非被告請求給付之對象，則就本案干擾器或麟福公司其餘產品是否支出認證費，及實際支付之數額，均與告訴人無涉，縱被告提出其已支付港幣330萬元，或宣稱已支付人民幣300萬元乙節不實，尚難認為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
　㈩至證人即華產公司副總經理黃子夏、證人即麟瑞公司總經理薛寅東、證人即美商栢誠公司總經理林恭平雖均證稱：被告於103年10月13日在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餐廳餐敘時，曾提及其已支付人民幣300萬元、會做一些事情、海底電纜斷掉等語，惟被告是否實際支付認證費人民幣300萬元，實與告訴人無涉，已如前述，縱被告曾於餐會為上開表示，亦難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被告確與楊宏闓達成設立創安設備公司並由楊宏闓、陳文瑞擔任創安設備公司股東之共識，雖雙方合作關係於嗣後發生變化，被告因而要求楊宏闓支付認證費用，仍難認被告對於楊宏闓或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可言。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有詐欺取財之行為，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安紜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孟令士、王亞樵、林安紜、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易字第6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偉杰




選任辯護人  楊智綸律師
            楊舜麟律師
            張世和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5年度偵續字第43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偉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㈠被告李偉杰於民國103年5月間認識告訴人
    翁烔義，因而知悉告訴人與投資兩岸海纜事業之麟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麟瑞公司）負責人陳文瑞為舊識，又麟瑞
    公司為麟福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麟福公司，由楊宏闓擔任總
    經理）之母公司，麟福公司有生產「手持式行動電話干擾器
    」（下稱本案干擾器）等產品，被告（起訴書誤載為告訴人
    ）有意協助將麟福公司之本案干擾器推銷至大陸地區，即向
    告訴人、楊宏闓宣稱：本案干擾器等產品均需通過大陸地區
    公安部門認證，始能在當地銷售，伊父親李榮志與大陸地區
    領導人習近平及其親信耿志遠為舊識，關係深厚，因此伊可
    代為透過大陸地區之經銷商北京市中稷朗博科技有限公司（
    下稱中稷朗博公司）將產品送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認證等語，
    並邀告訴人、楊宏闓與案外人鄭文華、黃子夏等人與香港商
    創安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創安國際控股公司）與伊一起
    成立香港商創安設備有限公司（下稱創安設備公司），稱可
    以該公司名義在大陸販售本案干擾器。嗣被告邀同楊宏闓、
    告訴人於103年5月28日赴大陸地區與中稷朗博公司接洽，並
    推銷本案干擾器及告訴人任職之公司出品之「臉部辨識系統
    」。㈡被告等人返臺之後，被告見告訴人相信其確實在大陸
    地區有厚實之黨政關係，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
    取財犯意，明知其實際上並無支付300萬元人民幣以取得本
    案干擾器之認證，卻於103年6月中旬向告訴人、楊宏闓佯稱
    ：為了在大陸地區販受本案干擾器，伊已先墊付300萬元人
    民幣為本案干擾器取得認證，但大陸方面要求先無償提供10
    0套本案干擾器之試用品云云，告訴人信以為真乃轉知楊宏
    闓，楊宏闓無意無償提供100套樣品，乃向被告表示可以出1
    00套本案干擾器，但仍必須收款，要求被告在訂單上簽名，
    被告實際上無意支付貨款，但為詐得該100套本案干擾器，
    仍在訂單上簽名，楊宏闓方將100套本案干擾器寄送至被告
    指示之處所。事隔2個月後，被告復要求楊宏闓另提供500套
    本案干擾器之試用品，楊宏闓因尚未收到前開貨款即予拒絕
    。被告竟轉而對相信其有黨政實力之告訴人揚言稱：伊已墊
    付300萬元人民幣，若楊宏闓連500套本案干擾器都不願意提
    供，就不要合作了，認證費用就讓楊宏闓自己出，若楊宏闓
    不付認證費用，就動用關係切斷臺灣與大陸地區間架設之海
    纜，讓麟瑞公司蒙受損害等語，欲迫使告訴人說動楊宏闓交
    付500套本案干擾器。告訴人基於與陳文瑞為多年舊識，又
    認為是自己將被告介紹給楊宏闓，恐陳文瑞果真因此而蒙受
    損失，其內心將受煎熬，乃勸楊宏闓照做，然楊宏闓基於業
    界慣例，認為產品認證應由販售當地之代理商負責，而非由
    生產者付費取得，加以前開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費用仍未取
    回，對被告早起疑心，因而未理會告訴人。告訴人見狀，乃
    告知被告願意先支付認證費用中之新臺幣200萬元，餘款嗣
    後補足，並於103年10月14日，商請李英泰墊付新臺幣200萬
    元，並匯入被告指定之中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商業儲
    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分行之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下稱上海銀行中策公司帳戶）。嗣李英泰、告訴人及楊宏闓
    向中稷朗博公司查證，發現本案干擾器連同其他2項送認證
    產品之認證費為人民幣12萬4,020元，加計前開公司人員等
    費用，共計人民幣27萬7,120元，估算每1單項產品之檢測費
    ，僅約人民幣9萬2,373元（換算約新臺幣46萬1,867元），
    與被告所稱本案干擾器等之認證費需人民幣300萬元相差甚
    大，始悉受騙。因認被告先後取得100套本案干擾器、新臺
    幣200萬元之行為，係分別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與
    修正後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
    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
    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
    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
    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
    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
    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
    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
    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
    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
    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述、證人李英泰、楊宏闓、黃子夏、
    薛寅東、林恭平之證述、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
    、中稷朗博公司出具之「關於AXXON相關產品送公安部安全
    防範報警產品品質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檢驗發生費用情況說明
    」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約於102年1
    2月間先結識告訴人，告訴人嗣介紹麟瑞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陳文瑞，我向陳文瑞提及大陸地區有監控設備的需求，陳文
    瑞表示有興趣，我於103年5月間帶楊宏闓、告訴人等人前往
    北京再轉往新疆考察，嗣我代表創安國際控股公司與楊宏闓
    、告訴人等人洽談合作，計畫將楊宏闓擔任實際負責人的麟
    福公司產品本案干擾器及監控產品銷往大陸地區，雙方提議
    在香港合組創安設備公司，由創安國際控股公司出資金，陳
    文端、楊宏闓則以技術出資方式擔任創安設備公司股東，再
    由創安設備公司在大陸地區推廣本案干擾器等產品，為利於
    雙方合作關係推展，我向楊宏闓表示大陸地區的產品認證費
    用由創安國際控股公司負責，我遂將本案干擾器等產品送公
    安部第三研究所認證，同時協助免費提供本案干擾器給大陸
    地區相關單位試用，大陸地區相關單位試用後認為有蓄電力
    不足、包裝等瑕疵，嗣我與告訴人、楊宏闓在北京開會並告
    知前述問題及建議修正瑕疵，楊宏闓抱怨還沒做到生意就要
    修正產品，嗣經告訴人與楊宏闓溝通，楊宏闓合作態度有異
    ，我認為已無順利合作空間、自無自行吸收認證費用之理，
    就向告訴人表示本案干擾器及相關產品請勿掛在創安設備公
    司名下、仍願意協助麟福公司完成後續其餘產品之認證、麟
    福公司應自行負擔認證費用、麟福公司取得認證後可以用自
    己名義銷往大陸地區，我就提出共計10項產品的證認服務費
    用報價共為人民幣300萬元，嗣告訴人向我表示麟福公司資
    金有困難，我向告訴人表達不應做白工，告訴人於103年10
    月間向我表示麟福公司願意先支付新臺幣200萬元，我就發
    電子郵件通知會計繆浩偉協助處理收取新臺幣200萬元，嗣
    告訴人自行至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查詢獲知本案干擾器單項認
    證費為人民幣3萬元，告訴人誤會我委託代辦公司以最速件
    方式取得認證所需費用就是人民幣3萬元，告訴人遂於104年
    1月10日要求我退還新臺幣200萬元，此時告訴人才表示已給
    付之新臺幣200萬元為其私下與李英泰湊錢代麟福公司支付
    ，我主張雙方之間為合作關係，而非代理關係，合作期間我
    先墊付費用，合作關係結束，我才請求返還認證費用，我沒
    有說父親李榮志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親信耿志遠為舊識這
    種話（見偵卷第17至19、107至109、125至126頁）；我是創
    安國際控股公司實際負責人，中稷朗博公司是創安國際控股
    公司的股東，創安設備公司是創安國際控股公司的子公司等
    語（見偵續卷第83頁）。辯護人則辯護稱：被告透過創安國
    際控股公司於澳門之關係企業創安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創安
    科技公司）委託澳門三和皇家商業服務一人有限公司（下稱
    三和皇家公司）就麟福公司之10項產品提供認證，費用為港
    幣330萬元，經加計創安國際控股公司應獲得之勞務報酬後
    ，被告遂向告訴人表示加速認證費用為人民幣300萬元（折
    合約新臺幣1,500萬元），創安科技公司並已於103年10月24
    日與三和皇家公司簽訂勞務服務協議書，及代麟福公司支付
    港幣330萬元予三和皇家公司，被告並無對告訴人或楊宏闓
    施用詐術等語（見偵續卷第85至86頁）。　
五、經查：
　㈠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施用詐術之行為、對象及詐得之財物，經
    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具體指明：1.被告宣稱其於大陸地
    區有良好之政商關係，營造錯誤情境，使告訴人及楊宏闓陷
    於錯誤；2.被告向楊宏闓佯稱已先墊付人民幣300萬元取得
    本案干擾器認證，大陸地區要求無償提供100套本案干擾器
    等語，但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被告遂於訂單上簽名，使楊
    宏闓陷於錯誤，誤認被告願意支付費用而交付100套本案干
    擾器；3.被告向告訴人佯稱為麟福公司支付人民幣300萬元
    認證費用，若楊宏闓不支付認證費，就動用關係切斷海纜，
    讓麟瑞公司蒙受損害等語，而向告訴人詐得新臺幣200萬元
    （見本院易卷三第52至53頁）。
　㈡被告於103年7月10日在100套本案干擾器，總金額為美金1萬8
    ,000元之訂單上簽名後，麟福公司遂於103年7月18日出貨，
    將100套本案干擾器寄往廣東省深圳市被告指定之收件地址
    等情，業據證人即麟福公司總經理楊宏闓於偵查中證述明確
    （見他卷第125頁），並有其提供之訂單、送貨單在卷可佐
    （見他卷第127、128頁）；又告訴人於103年10月14日透過
    李英泰將新臺幣200萬元匯入被告指定之上海銀行中策公司
    帳戶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證人李英泰於偵查中證述無
    誤（見偵續卷第168頁反面，他卷第87頁），並有兆豐國際
    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在卷為憑（見他卷第5頁），且均
    為被告所不爭執，上開事實，首堪認定。是本案應審究者為
    ，被告是否先後對楊宏闓、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
    誤而分別交付被告100套本案干擾器、新臺幣200萬元。
　㈢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我在103年5月初認識被告，當時被告
    是以中策公司名義向我推銷AXXON SOFT軟體，他想要詢問臺
    灣是否有其他與保安系統相關的產品，我就想到麟福公司的
    干擾器；麟瑞公司、麟福公司，都是我同學陳文瑞開的，麟
    瑞公司有投資我的華產公司，因為我有在大陸經商，我希望
    能替麟福公司將干擾器賣到大陸，我與陳文瑞有這樣的情誼
    及商業往來，就介紹麟福公司總經理楊宏闓給被告；到103
    年5月28日時，我與被告、楊宏闓一起前往北京，我去的原
    因是被告有提到中稷朗博公司，我想向中稷朗博公司推銷我
    的臉部辨識系統，楊宏闓想要推銷他的干擾器，被告說沒有
    他的介紹是沒有辦法與中稷朗博公司接觸，我們去北京前，
    我有透過朋友打聽中稷朗博公司，朋友告訴我真的有這家公
    司，是共產黨開的，而且公司設立地址就在共產黨學校裡面
    ，所以我們當時很相信被告在中國共產黨那邊很有關係，也
    希望我們的產品能透過被告推銷到大陸；我們到北京的下午
    ，被告就安排我與楊宏闓在酒店與中稷朗博公司的郭衛總經
    理、王俊杰董事長見面，隔天郭衛與王俊傑就帶我們3人及
    華產公司黃子夏副總去烏魯木齊，因為我們要推銷干擾器與
    臉部辨識系統，必須透過中稷朗博公司的人才能與當地書記
    見面；回台後1、2週左右被告跟我說北京那邊需先送100台
    本案干擾器給官方的人試用，我跟被告說，這要楊宏闓同意
    才行，被告就向楊宏闓說，後來楊宏闓也寄了100台本案干
    擾器到深圳被告指定的地點；之後楊宏闓打電話跟我說，被
    告還要再500台免費的干擾器，楊宏闓說不可能，被告也有
    叫我勸楊宏闓同意提供500台的干擾器免費供人試用，我就
    委婉跟被告說這應該是要收錢比較好，被告說這東西要讓人
    試到滿意才好，目前東西還有小瑕疵，我就說等我們改善好
    再賣人家就可以，被告隨即就說他為了這項產品驗證已經花
    費300萬元人民幣，如果楊宏闓連這500台干擾器都不肯給，
    那驗證費叫楊宏闓自己支付，如果楊宏闓不支付，以被告的
    關係，他可以叫中共把麟瑞公司投資的海底電纜斷掉，因為
    這條海底電纜當初可以拉起來確實是透過很多黨政關係，臺
    灣的公司有台哥大、遠傳、中華電信、麟瑞公司投資的臺灣
    國際海纜公司；我有問過陳文瑞是否乾脆將500台干擾器給
    被告，陳文瑞也說不可以，被告又一直纏著我要300萬元人
    民幣，這樣往來有2、3個禮拜，我擔心被告說海底電纜斷掉
    的事情變成真的，我會過意不去，因為是我將被告介紹給陳
    文瑞的公司，但我也不可能讓我的華產公司出錢，我只好用
    自己私人的錢給被告，我跟被告說麟福公司不願意負擔這部
    分，但是我希望雙方關係能夠繼續下去，我願意先支付新臺
    幣200萬元給被告，讓生意能夠繼續下去，我就商請李英泰
    借我錢，並請他匯款等語（見偵續卷第167至168頁反面）。
    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透過朋友查證，中稷朗博公司確實
    是共產黨的公司，在我們的常識裡，在中國要有高階關係才
    能做到生意，因為我的臉部辨識系統要做大陸新疆的生意，
    我要顧我的生意，所以跟被告保持聯繫等語（見本院易卷二
    第160、162頁）。
  ㈣證人即麟福公司總經理楊宏闓於偵查中證稱：本案干擾器在
    我國之名稱為「手持式行動電話干擾器」，權利人為麟福公
    司，我曾將該產品送NCC申請射頻管制商品許可，在大陸地
    區販售前則需要取得公安部門的認證，我曾於103年及104年
    間數次前往大陸地區，其間，我與告訴人、鄭文華、黃子夏
    及被告前往北京再轉往新疆，有見到新疆當地的書記，從新
    疆回來後，雙方洽談在香港地區合作設立創安設備公司，確
    定由我與陳文瑞擔任創安設備公司的股東，合作模式則是由
    我的工廠將本案干擾器交給創安設備公司，創安設備公司再
    賣給中稷朗博公司，再由中稷朗博公司賣給USER（使用者）
    ，當時告訴人有向我提及本案干擾器要送大陸地區公安部門
    認證，依業界習慣，我的產品在全世界送認證，都是請當地
    的代理商用代理商名義申請認證，到時候賣的人就是代理商
    ，我將產品技術資料交給告訴人再轉交代理商，當時被告曾
    向我下單100套樣品，但嗣後未付錢，後來在北京第二次開
    會，被告又要求我提供500套樣品，我在會議中說不可能免
    費提供500套，嗣我請告訴人協調，告訴人向我表示被告要
    求認證費用，我向告訴人說認證費用本來就是代理商自行吸
    收負擔，我知道在大陸地區有人際關係、認證會比較快拿到
    ，我曾聽告訴人說大陸地區最高領導當局的公司與被告的公
    司有往來，李英泰與我之間沒有關係，李英泰是告訴人的顧
    問，我的認知是告訴人ASSIGN（指定）李英泰與我接洽，我
    曾透過李英泰轉達報價資料等語（見他卷第123至125頁）。
    復於偵查中證稱：是告訴人先來找我說要合作，要將我設計
    的干擾器推廣到大陸，並介紹被告跟我認識，說要在中國用
    創安設備公司的名字販售我的干擾器，被告跟告訴人有邀請
    我到大陸，我記得我在北京有跟中稷朗博公司一位姓郭的人
    見面，然後又去烏魯木齊介紹我的干擾器，我在大陸有跟對
    方談到價錢還有產品的特性，但並沒有人跟我要求要試用品
    ，後來被告透過告訴人跟我說要100套干擾器做認證，我跟
    告訴人說我個人從來不提供免費的樣品；我跟被告是透過告
    訴人溝通，因為被告是告訴人介紹給我的，這是商業倫理，
    不過我後來有跟被告講，我不提供免費的樣品，要求被告在
    訂單上簽名且要全額支付；後來被告叫我再提供500套樣品
    ，當時告訴人也在場，我就跟被告講我100套的錢都還沒拿
    到，怎麼可能再拿500套出來，所以當時大家就不歡而散；
    因為我公司是做外銷，原則上我都是先收錢再出貨，這100
    套未收錢就出貨是因為告訴人跟被告是好朋友，我有問告訴
    人100套的錢呢？告訴人說會叫被告處理，不過被告跟我說
    要500套樣品之後，我已經不相信他，我也沒有多問；之後
    告訴人有再找我，跟我講是否再配合一下，我跟告訴人也是
    30幾年好朋友，我不願意講不好聽的話，但我不願意配合等
    語（見偵續卷第263至264頁）。
  ㈤依告訴人之上開證述，其曾透過友人打聽中稷朗博公司而認
    為該公司與中國共產黨有相當之關係，欲透過被告與中稷朗
    博公司之關係，一方面協助陳文瑞、楊宏闓將麟福公司生產
    之本案干擾器推銷至大陸地區，另一方面其欲向中稷朗博公
    司推銷其自己公司之臉部辨識系統，始與被告洽談並一同前
    往北京、新疆等地考察，是告訴人與被告洽談合作事宜並非
    單純基於協助麟福公司推銷本案干擾器，應係以拓展其臉部
    辨識系統產品至大陸市場為其主要目的。而告訴人既透過友
    人打聽中稷朗博公司而認為該公司與中國共產黨有相當之關
    係，且告訴人與楊宏闓確係藉由被告介紹始共同前往北京、
    新疆等地考察，並與中稷朗博公司人員接洽，則公訴人認被
    告宣稱其於大陸地區有良好之政商關係，營造錯誤情境，使
    告訴人及楊宏闓陷於錯誤云云，難認有據。
  ㈥依證人楊宏闓上開證述，楊宏闓係經由告訴人介紹結識被告
    ，即與被告洽談合作共組創安設備公司，預定由楊宏闓、陳
    文瑞擔任創安設備公司股東，並計畫由創安設備公司及中稷
    朗博公司在大陸地區銷售本案干擾器，楊宏闓遂請告訴人將
    產品技術資料轉交予被告以進行認證手續，嗣雙方合作關係
    因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而發生變化後，被告始
    透過告訴人要求楊宏闓支付認證費用等情，應堪認定。是被
    告辯稱其係在合作關係生變後，始透過告訴人向楊宏闓或麟
    福公司要求給付代墊之認證費用乙節，應屬真實可信，則被
    告向楊宏闓要求免費提供100套本案干擾器，並非因其先佯
    稱已墊付人民幣300萬元取得本案干擾器認證，是公訴人上
    開所指，容有誤會。
　㈦再依證人楊宏闓上開證述，其無意提供100套免費樣品，僅願
    意提供1套，並要求被告在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訂單上簽名後
    ，始出貨寄至被告指定之地址交付被告，嗣因告訴人向楊宏
    闓轉達被告再要求免費提供500套，以致不歡而散，可見被
    告自始至終均希望楊宏闓免費提供本案干擾器，並透過告訴
    人轉達此意。而被告之本意既然係希望麟福公司免費提供本
    案干擾器，何以願意在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訂單上簽名以示
    付款之意，其於偵查中供稱：100套干擾器確實是樣品，告
    訴人跟我說那100套帳他們會自己沖掉，當時也是告訴人跟
    我說訂單簽名就好，不會要訂單上的錢，告訴人明明就有看
    到訂單等語（見偵續卷第264頁反面）；嗣於本院審理中改
    稱：告訴人跟楊宏闓有跟我說100套干擾器要付費，我代表
    中策公司簽名，所以公司會付費等語（見本院易卷四第336
    至337頁），所述雖前後不一，然依證人楊宏闓前述證稱：
    我拒絕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後，告訴人有再找我，跟我講
    是否再配合一下，我跟告訴人也是30幾年好朋友，我不願意
    講不好聽的話，但我不願意配合等語，而告訴人在亟欲透過
    被告之關係前往大陸地區推銷其「臉部辨識系統」產品之情
    形下，其為避免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樣品，導致與被告之合
    作破局，一方面遊說楊宏闓配合，一方面非無可能向被告為
    上開表示，以致被告相信告訴人事後會依承諾處理該筆訂單
    費用，倘若如此，則被告雖無意自己付款，然其認知係告訴
    人會處理該筆訂單費用，與楊宏闓認知之買賣關係意思表示
    合致，即顯然難以認定被告對楊宏闓施用詐術；另被告雖於
    本院審理中改稱其簽名係代表公司允諾付款等語，則不能排
    除被告係因其在訂單上簽名，雙方買賣契約已成立，自須依
    約付款，始於本院中為上開陳述，縱事後未付款，此應屬與
    麟福公司間之民事糾紛，尚難遽認被告在訂單上簽名為施用
    詐術之行為；況麟福公司或楊宏闓並未針對交付被告100套
    本案干擾器一事對被告提起詐欺取財之刑事告訴，可見其等
    應認被告未依訂單付款，係屬民事糾紛。公訴意旨認被告在
    訂單上簽名係對楊宏闓施用詐術，並詐得100套本案干擾器
    云云，亦難認可採。
  ㈧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有要求楊宏闓提供500
    套本案干擾器，楊宏闓不答應，被告就跟我說如果楊宏闓不
    提供500套，被告要求楊宏闓的公司要付公安三所的認證費
    用人民幣300萬元，楊宏闓的公司不願意付，楊宏闓也告知
    我以商業貿易的慣例，在中國大陸的認證費應由代理商方去
    付，所以他不願付，被告就告訴我憑他在中國大陸的關係，
    他可以把臺灣的國際海纜及大陸的國際海纜這條線斷掉，這
    條國際海纜是由中華電信、臺灣大哥大、遠傳、麟瑞公司合
    資的，麟瑞公司是麟福公司的關係企業，有股東的，因基於
    麟福公司的董事長是我幾十年同學，他投資10多億元，若被
    斷掉我非常對不起他，這中間楊宏闓也不付，我要安撫被告
    不要斷掉海纜，我沒有300萬人民幣那麼多錢，我去跟我的
    老同事李英泰商借200萬臺幣先安撫，交給被告的中策公司
    ，這有證據，由李英泰匯款等語（見本院易卷二第162頁）
    。再參以證人楊宏闓於偵查中證稱：告訴人雖然有跟我提到
    ，若我不配合會影響海底電纜的事，我跟告訴人說，麟福公
    司只是陳文瑞集團中一個子公司，我必須為麟福公司的利益
    著想，如果有什麼事告訴人自己去跟陳文瑞說，如果陳文瑞
    叫我出我就出，但陳文瑞並沒有跟我說過什麼等語（見偵續
    卷第263至264頁）。楊宏闓既然認為產品認證費用應由代理
    商支付而非由麟福公司支付，而告訴人與麟福公司或本案干
    擾器並無任何合作關係，自無義務代為向被告給付麟福公司
    產品之認證費；況麟瑞公司之海底電纜亦與告訴人無關，且
    麟瑞公司實際負責人陳文瑞亦未針對此事於本案訴訟有任何
    表示，可見縱被告宣稱有能力切斷麟瑞公司之海底電纜，對
    陳文瑞而言應屬無稽；再酌以告訴人證稱：我跟被告說麟福
    公司不願意負擔這部分，但是我希望雙方關係能夠繼續下去
    ，我願意先支付新臺幣200萬元給被告，讓生意能夠繼續下
    去等語（見偵續卷第168頁），堪認告訴人給付被告新臺幣2
    00萬元，其目的應係為安撫被告，以避免因楊宏闓不願免費
    提供500套干擾器，以致雙方合作破局，造成告訴人「臉部
    辨識系統」之產品無法順利推銷至大陸地區，始自行代楊宏
    闓或麟福公司給付認證費，而非安撫被告以防止其切斷麟瑞
    公司之海底電纜，被告請求給付認證費之對象既非告訴人，
    尚難認定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
  ㈨告訴人固指述本案干擾器連同其他2項送認證產品之認證費為
    人民幣12萬4,020元，人員、差旅費、技術標準檢索費及公
    關費費用，共計人民幣27萬7,120元，估算每1單項產品之檢
    測費，僅約人民幣9萬2,380元等情，並提出中稷朗博公司10
    4年3月9日出具之「關於AXXON相關產品送公安部安全防範報
    警產品品質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檢驗發生費用情況說明」、公
    安部第三研究所出具之認證費發票2紙（金額合計為人民幣1
    2萬4,020元）為憑，與被告所稱本案干擾器等之認證費需人
    民幣300萬元相差甚大，惟被告辯稱：其接獲告訴人指示而
    委託創安科技公司與三和皇家公司簽訂勞務服務協議書，由
    創安科技公司就麟福公司之10項產品，委託三和皇家公司向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辦理認證，而由創安科技公司支付三和皇
    家公司港幣330萬元等情，並提出創安科技公司與三和皇家
    公司簽訂之「勞務委服務協議書」、付款支票存根簽收單、
    創安設備公司設立登記資料為據（見偵續卷第120至127頁）
    ，而上開「勞務委服務協議書」所載之10項產品，確均為麟
    福公司之產品，其中第1項「掌上型4G手機信號干擾儀」即
    為本案干擾器，且被告有拿出本案干擾器之認證給楊宏闓等
    情，業經證人楊宏闓於偵查中證述無誤（見偵續卷第264頁
    反面），堪認被告確實有辦理本案干擾器及麟福公司其他9
    項產品之相關認證事宜，並支出費用，是被告辯稱其因上開
    認證事宜支出港幣330萬元，相當於人民幣300萬元乙節，尚
    非全然無據。縱依證人楊宏闓證稱：我沒有拿其他9項產品
    給被告測試過等語（見偵續卷第264頁反面），且被告提出
    之支票僅有代表三和皇家公司之「謝元通」簽收而無兌付之
    紀錄，則被告是否確實支付三和皇家公司港幣330萬元，容
    有疑義。然陳文瑞、楊宏闓與被告間就本案干擾器之合作關
    係因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而生變後，被告始
    透過告訴人要求楊宏闓支付認證費用等情，已如前述，而被
    告僅係透過告訴人轉達楊宏闓，並非要求告訴人給付；況告
    訴人已明知楊宏闓或麟福公司無意支付本案干擾器之認證費
    ，而告訴人所稱代楊宏闓或麟福公司支付被告新臺幣200萬
    元，其目的應係為安撫被告，以避免因楊宏闓不願提供免費
    提供500套干擾器，以致雙方合作破局，造成告訴人「臉部
    辨識系統」之產品無法順利推銷至大陸地區，始自行代楊宏
    闓或麟福公司給付認證費，亦如前述，而告訴人既非被告請
    求給付之對象，則就本案干擾器或麟福公司其餘產品是否支
    出認證費，及實際支付之數額，均與告訴人無涉，縱被告提
    出其已支付港幣330萬元，或宣稱已支付人民幣300萬元乙節
    不實，尚難認為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
　㈩至證人即華產公司副總經理黃子夏、證人即麟瑞公司總經理
    薛寅東、證人即美商栢誠公司總經理林恭平雖均證稱：被告
    於103年10月13日在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餐廳餐敘時，曾提
    及其已支付人民幣300萬元、會做一些事情、海底電纜斷掉
    等語，惟被告是否實際支付認證費人民幣300萬元，實與告
    訴人無涉，已如前述，縱被告曾於餐會為上開表示，亦難作
    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被告確與楊宏闓達成設立創安設備
    公司並由楊宏闓、陳文瑞擔任創安設備公司股東之共識，雖
    雙方合作關係於嗣後發生變化，被告因而要求楊宏闓支付認
    證費用，仍難認被告對於楊宏闓或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可
    言。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有詐欺取財之行
    為，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
    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
    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安紜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孟令士、王亞樵
、林安紜、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易字第6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偉杰




選任辯護人  楊智綸律師
            楊舜麟律師
            張世和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5年度偵續字第4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偉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㈠被告李偉杰於民國103年5月間認識告訴人翁烔義，因而知悉告訴人與投資兩岸海纜事業之麟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麟瑞公司）負責人陳文瑞為舊識，又麟瑞公司為麟福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麟福公司，由楊宏闓擔任總經理）之母公司，麟福公司有生產「手持式行動電話干擾器」（下稱本案干擾器）等產品，被告（起訴書誤載為告訴人）有意協助將麟福公司之本案干擾器推銷至大陸地區，即向告訴人、楊宏闓宣稱：本案干擾器等產品均需通過大陸地區公安部門認證，始能在當地銷售，伊父親李榮志與大陸地區領導人習近平及其親信耿志遠為舊識，關係深厚，因此伊可代為透過大陸地區之經銷商北京市中稷朗博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中稷朗博公司）將產品送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認證等語，並邀告訴人、楊宏闓與案外人鄭文華、黃子夏等人與香港商創安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創安國際控股公司）與伊一起成立香港商創安設備有限公司（下稱創安設備公司），稱可以該公司名義在大陸販售本案干擾器。嗣被告邀同楊宏闓、告訴人於103年5月28日赴大陸地區與中稷朗博公司接洽，並推銷本案干擾器及告訴人任職之公司出品之「臉部辨識系統」。㈡被告等人返臺之後，被告見告訴人相信其確實在大陸地區有厚實之黨政關係，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明知其實際上並無支付300萬元人民幣以取得本案干擾器之認證，卻於103年6月中旬向告訴人、楊宏闓佯稱：為了在大陸地區販受本案干擾器，伊已先墊付300萬元人民幣為本案干擾器取得認證，但大陸方面要求先無償提供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試用品云云，告訴人信以為真乃轉知楊宏闓，楊宏闓無意無償提供100套樣品，乃向被告表示可以出100套本案干擾器，但仍必須收款，要求被告在訂單上簽名，被告實際上無意支付貨款，但為詐得該100套本案干擾器，仍在訂單上簽名，楊宏闓方將100套本案干擾器寄送至被告指示之處所。事隔2個月後，被告復要求楊宏闓另提供500套本案干擾器之試用品，楊宏闓因尚未收到前開貨款即予拒絕。被告竟轉而對相信其有黨政實力之告訴人揚言稱：伊已墊付300萬元人民幣，若楊宏闓連500套本案干擾器都不願意提供，就不要合作了，認證費用就讓楊宏闓自己出，若楊宏闓不付認證費用，就動用關係切斷臺灣與大陸地區間架設之海纜，讓麟瑞公司蒙受損害等語，欲迫使告訴人說動楊宏闓交付500套本案干擾器。告訴人基於與陳文瑞為多年舊識，又認為是自己將被告介紹給楊宏闓，恐陳文瑞果真因此而蒙受損失，其內心將受煎熬，乃勸楊宏闓照做，然楊宏闓基於業界慣例，認為產品認證應由販售當地之代理商負責，而非由生產者付費取得，加以前開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費用仍未取回，對被告早起疑心，因而未理會告訴人。告訴人見狀，乃告知被告願意先支付認證費用中之新臺幣200萬元，餘款嗣後補足，並於103年10月14日，商請李英泰墊付新臺幣200萬元，並匯入被告指定之中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分行之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稱上海銀行中策公司帳戶）。嗣李英泰、告訴人及楊宏闓向中稷朗博公司查證，發現本案干擾器連同其他2項送認證產品之認證費為人民幣12萬4,020元，加計前開公司人員等費用，共計人民幣27萬7,120元，估算每1單項產品之檢測費，僅約人民幣9萬2,373元（換算約新臺幣46萬1,867元），與被告所稱本案干擾器等之認證費需人民幣300萬元相差甚大，始悉受騙。因認被告先後取得100套本案干擾器、新臺幣200萬元之行為，係分別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與修正後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述、證人李英泰、楊宏闓、黃子夏、薛寅東、林恭平之證述、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中稷朗博公司出具之「關於AXXON相關產品送公安部安全防範報警產品品質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檢驗發生費用情況說明」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約於102年12月間先結識告訴人，告訴人嗣介紹麟瑞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陳文瑞，我向陳文瑞提及大陸地區有監控設備的需求，陳文瑞表示有興趣，我於103年5月間帶楊宏闓、告訴人等人前往北京再轉往新疆考察，嗣我代表創安國際控股公司與楊宏闓、告訴人等人洽談合作，計畫將楊宏闓擔任實際負責人的麟福公司產品本案干擾器及監控產品銷往大陸地區，雙方提議在香港合組創安設備公司，由創安國際控股公司出資金，陳文端、楊宏闓則以技術出資方式擔任創安設備公司股東，再由創安設備公司在大陸地區推廣本案干擾器等產品，為利於雙方合作關係推展，我向楊宏闓表示大陸地區的產品認證費用由創安國際控股公司負責，我遂將本案干擾器等產品送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認證，同時協助免費提供本案干擾器給大陸地區相關單位試用，大陸地區相關單位試用後認為有蓄電力不足、包裝等瑕疵，嗣我與告訴人、楊宏闓在北京開會並告知前述問題及建議修正瑕疵，楊宏闓抱怨還沒做到生意就要修正產品，嗣經告訴人與楊宏闓溝通，楊宏闓合作態度有異，我認為已無順利合作空間、自無自行吸收認證費用之理，就向告訴人表示本案干擾器及相關產品請勿掛在創安設備公司名下、仍願意協助麟福公司完成後續其餘產品之認證、麟福公司應自行負擔認證費用、麟福公司取得認證後可以用自己名義銷往大陸地區，我就提出共計10項產品的證認服務費用報價共為人民幣300萬元，嗣告訴人向我表示麟福公司資金有困難，我向告訴人表達不應做白工，告訴人於103年10月間向我表示麟福公司願意先支付新臺幣200萬元，我就發電子郵件通知會計繆浩偉協助處理收取新臺幣200萬元，嗣告訴人自行至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查詢獲知本案干擾器單項認證費為人民幣3萬元，告訴人誤會我委託代辦公司以最速件方式取得認證所需費用就是人民幣3萬元，告訴人遂於104年1月10日要求我退還新臺幣200萬元，此時告訴人才表示已給付之新臺幣200萬元為其私下與李英泰湊錢代麟福公司支付，我主張雙方之間為合作關係，而非代理關係，合作期間我先墊付費用，合作關係結束，我才請求返還認證費用，我沒有說父親李榮志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親信耿志遠為舊識這種話（見偵卷第17至19、107至109、125至126頁）；我是創安國際控股公司實際負責人，中稷朗博公司是創安國際控股公司的股東，創安設備公司是創安國際控股公司的子公司等語（見偵續卷第83頁）。辯護人則辯護稱：被告透過創安國際控股公司於澳門之關係企業創安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創安科技公司）委託澳門三和皇家商業服務一人有限公司（下稱三和皇家公司）就麟福公司之10項產品提供認證，費用為港幣330萬元，經加計創安國際控股公司應獲得之勞務報酬後，被告遂向告訴人表示加速認證費用為人民幣300萬元（折合約新臺幣1,500萬元），創安科技公司並已於103年10月24日與三和皇家公司簽訂勞務服務協議書，及代麟福公司支付港幣330萬元予三和皇家公司，被告並無對告訴人或楊宏闓施用詐術等語（見偵續卷第85至86頁）。　
五、經查：
　㈠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施用詐術之行為、對象及詐得之財物，經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具體指明：1.被告宣稱其於大陸地區有良好之政商關係，營造錯誤情境，使告訴人及楊宏闓陷於錯誤；2.被告向楊宏闓佯稱已先墊付人民幣300萬元取得本案干擾器認證，大陸地區要求無償提供100套本案干擾器等語，但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被告遂於訂單上簽名，使楊宏闓陷於錯誤，誤認被告願意支付費用而交付100套本案干擾器；3.被告向告訴人佯稱為麟福公司支付人民幣300萬元認證費用，若楊宏闓不支付認證費，就動用關係切斷海纜，讓麟瑞公司蒙受損害等語，而向告訴人詐得新臺幣200萬元（見本院易卷三第52至53頁）。
　㈡被告於103年7月10日在100套本案干擾器，總金額為美金1萬8,000元之訂單上簽名後，麟福公司遂於103年7月18日出貨，將100套本案干擾器寄往廣東省深圳市被告指定之收件地址等情，業據證人即麟福公司總經理楊宏闓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他卷第125頁），並有其提供之訂單、送貨單在卷可佐（見他卷第127、128頁）；又告訴人於103年10月14日透過李英泰將新臺幣200萬元匯入被告指定之上海銀行中策公司帳戶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證人李英泰於偵查中證述無誤（見偵續卷第168頁反面，他卷第87頁），並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在卷為憑（見他卷第5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上開事實，首堪認定。是本案應審究者為，被告是否先後對楊宏闓、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分別交付被告100套本案干擾器、新臺幣200萬元。
　㈢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我在103年5月初認識被告，當時被告是以中策公司名義向我推銷AXXON SOFT軟體，他想要詢問臺灣是否有其他與保安系統相關的產品，我就想到麟福公司的干擾器；麟瑞公司、麟福公司，都是我同學陳文瑞開的，麟瑞公司有投資我的華產公司，因為我有在大陸經商，我希望能替麟福公司將干擾器賣到大陸，我與陳文瑞有這樣的情誼及商業往來，就介紹麟福公司總經理楊宏闓給被告；到103年5月28日時，我與被告、楊宏闓一起前往北京，我去的原因是被告有提到中稷朗博公司，我想向中稷朗博公司推銷我的臉部辨識系統，楊宏闓想要推銷他的干擾器，被告說沒有他的介紹是沒有辦法與中稷朗博公司接觸，我們去北京前，我有透過朋友打聽中稷朗博公司，朋友告訴我真的有這家公司，是共產黨開的，而且公司設立地址就在共產黨學校裡面，所以我們當時很相信被告在中國共產黨那邊很有關係，也希望我們的產品能透過被告推銷到大陸；我們到北京的下午，被告就安排我與楊宏闓在酒店與中稷朗博公司的郭衛總經理、王俊杰董事長見面，隔天郭衛與王俊傑就帶我們3人及華產公司黃子夏副總去烏魯木齊，因為我們要推銷干擾器與臉部辨識系統，必須透過中稷朗博公司的人才能與當地書記見面；回台後1、2週左右被告跟我說北京那邊需先送100台本案干擾器給官方的人試用，我跟被告說，這要楊宏闓同意才行，被告就向楊宏闓說，後來楊宏闓也寄了100台本案干擾器到深圳被告指定的地點；之後楊宏闓打電話跟我說，被告還要再500台免費的干擾器，楊宏闓說不可能，被告也有叫我勸楊宏闓同意提供500台的干擾器免費供人試用，我就委婉跟被告說這應該是要收錢比較好，被告說這東西要讓人試到滿意才好，目前東西還有小瑕疵，我就說等我們改善好再賣人家就可以，被告隨即就說他為了這項產品驗證已經花費300萬元人民幣，如果楊宏闓連這500台干擾器都不肯給，那驗證費叫楊宏闓自己支付，如果楊宏闓不支付，以被告的關係，他可以叫中共把麟瑞公司投資的海底電纜斷掉，因為這條海底電纜當初可以拉起來確實是透過很多黨政關係，臺灣的公司有台哥大、遠傳、中華電信、麟瑞公司投資的臺灣國際海纜公司；我有問過陳文瑞是否乾脆將500台干擾器給被告，陳文瑞也說不可以，被告又一直纏著我要300萬元人民幣，這樣往來有2、3個禮拜，我擔心被告說海底電纜斷掉的事情變成真的，我會過意不去，因為是我將被告介紹給陳文瑞的公司，但我也不可能讓我的華產公司出錢，我只好用自己私人的錢給被告，我跟被告說麟福公司不願意負擔這部分，但是我希望雙方關係能夠繼續下去，我願意先支付新臺幣200萬元給被告，讓生意能夠繼續下去，我就商請李英泰借我錢，並請他匯款等語（見偵續卷第167至168頁反面）。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透過朋友查證，中稷朗博公司確實是共產黨的公司，在我們的常識裡，在中國要有高階關係才能做到生意，因為我的臉部辨識系統要做大陸新疆的生意，我要顧我的生意，所以跟被告保持聯繫等語（見本院易卷二第160、162頁）。
  ㈣證人即麟福公司總經理楊宏闓於偵查中證稱：本案干擾器在我國之名稱為「手持式行動電話干擾器」，權利人為麟福公司，我曾將該產品送NCC申請射頻管制商品許可，在大陸地區販售前則需要取得公安部門的認證，我曾於103年及104年間數次前往大陸地區，其間，我與告訴人、鄭文華、黃子夏及被告前往北京再轉往新疆，有見到新疆當地的書記，從新疆回來後，雙方洽談在香港地區合作設立創安設備公司，確定由我與陳文瑞擔任創安設備公司的股東，合作模式則是由我的工廠將本案干擾器交給創安設備公司，創安設備公司再賣給中稷朗博公司，再由中稷朗博公司賣給USER（使用者），當時告訴人有向我提及本案干擾器要送大陸地區公安部門認證，依業界習慣，我的產品在全世界送認證，都是請當地的代理商用代理商名義申請認證，到時候賣的人就是代理商，我將產品技術資料交給告訴人再轉交代理商，當時被告曾向我下單100套樣品，但嗣後未付錢，後來在北京第二次開會，被告又要求我提供500套樣品，我在會議中說不可能免費提供500套，嗣我請告訴人協調，告訴人向我表示被告要求認證費用，我向告訴人說認證費用本來就是代理商自行吸收負擔，我知道在大陸地區有人際關係、認證會比較快拿到，我曾聽告訴人說大陸地區最高領導當局的公司與被告的公司有往來，李英泰與我之間沒有關係，李英泰是告訴人的顧問，我的認知是告訴人ASSIGN（指定）李英泰與我接洽，我曾透過李英泰轉達報價資料等語（見他卷第123至125頁）。復於偵查中證稱：是告訴人先來找我說要合作，要將我設計的干擾器推廣到大陸，並介紹被告跟我認識，說要在中國用創安設備公司的名字販售我的干擾器，被告跟告訴人有邀請我到大陸，我記得我在北京有跟中稷朗博公司一位姓郭的人見面，然後又去烏魯木齊介紹我的干擾器，我在大陸有跟對方談到價錢還有產品的特性，但並沒有人跟我要求要試用品，後來被告透過告訴人跟我說要100套干擾器做認證，我跟告訴人說我個人從來不提供免費的樣品；我跟被告是透過告訴人溝通，因為被告是告訴人介紹給我的，這是商業倫理，不過我後來有跟被告講，我不提供免費的樣品，要求被告在訂單上簽名且要全額支付；後來被告叫我再提供500套樣品，當時告訴人也在場，我就跟被告講我100套的錢都還沒拿到，怎麼可能再拿500套出來，所以當時大家就不歡而散；因為我公司是做外銷，原則上我都是先收錢再出貨，這100套未收錢就出貨是因為告訴人跟被告是好朋友，我有問告訴人100套的錢呢？告訴人說會叫被告處理，不過被告跟我說要500套樣品之後，我已經不相信他，我也沒有多問；之後告訴人有再找我，跟我講是否再配合一下，我跟告訴人也是30幾年好朋友，我不願意講不好聽的話，但我不願意配合等語（見偵續卷第263至264頁）。
  ㈤依告訴人之上開證述，其曾透過友人打聽中稷朗博公司而認為該公司與中國共產黨有相當之關係，欲透過被告與中稷朗博公司之關係，一方面協助陳文瑞、楊宏闓將麟福公司生產之本案干擾器推銷至大陸地區，另一方面其欲向中稷朗博公司推銷其自己公司之臉部辨識系統，始與被告洽談並一同前往北京、新疆等地考察，是告訴人與被告洽談合作事宜並非單純基於協助麟福公司推銷本案干擾器，應係以拓展其臉部辨識系統產品至大陸市場為其主要目的。而告訴人既透過友人打聽中稷朗博公司而認為該公司與中國共產黨有相當之關係，且告訴人與楊宏闓確係藉由被告介紹始共同前往北京、新疆等地考察，並與中稷朗博公司人員接洽，則公訴人認被告宣稱其於大陸地區有良好之政商關係，營造錯誤情境，使告訴人及楊宏闓陷於錯誤云云，難認有據。
  ㈥依證人楊宏闓上開證述，楊宏闓係經由告訴人介紹結識被告，即與被告洽談合作共組創安設備公司，預定由楊宏闓、陳文瑞擔任創安設備公司股東，並計畫由創安設備公司及中稷朗博公司在大陸地區銷售本案干擾器，楊宏闓遂請告訴人將產品技術資料轉交予被告以進行認證手續，嗣雙方合作關係因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而發生變化後，被告始透過告訴人要求楊宏闓支付認證費用等情，應堪認定。是被告辯稱其係在合作關係生變後，始透過告訴人向楊宏闓或麟福公司要求給付代墊之認證費用乙節，應屬真實可信，則被告向楊宏闓要求免費提供100套本案干擾器，並非因其先佯稱已墊付人民幣300萬元取得本案干擾器認證，是公訴人上開所指，容有誤會。
　㈦再依證人楊宏闓上開證述，其無意提供100套免費樣品，僅願意提供1套，並要求被告在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訂單上簽名後，始出貨寄至被告指定之地址交付被告，嗣因告訴人向楊宏闓轉達被告再要求免費提供500套，以致不歡而散，可見被告自始至終均希望楊宏闓免費提供本案干擾器，並透過告訴人轉達此意。而被告之本意既然係希望麟福公司免費提供本案干擾器，何以願意在100套本案干擾器之訂單上簽名以示付款之意，其於偵查中供稱：100套干擾器確實是樣品，告訴人跟我說那100套帳他們會自己沖掉，當時也是告訴人跟我說訂單簽名就好，不會要訂單上的錢，告訴人明明就有看到訂單等語（見偵續卷第264頁反面）；嗣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告訴人跟楊宏闓有跟我說100套干擾器要付費，我代表中策公司簽名，所以公司會付費等語（見本院易卷四第336至337頁），所述雖前後不一，然依證人楊宏闓前述證稱：我拒絕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後，告訴人有再找我，跟我講是否再配合一下，我跟告訴人也是30幾年好朋友，我不願意講不好聽的話，但我不願意配合等語，而告訴人在亟欲透過被告之關係前往大陸地區推銷其「臉部辨識系統」產品之情形下，其為避免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樣品，導致與被告之合作破局，一方面遊說楊宏闓配合，一方面非無可能向被告為上開表示，以致被告相信告訴人事後會依承諾處理該筆訂單費用，倘若如此，則被告雖無意自己付款，然其認知係告訴人會處理該筆訂單費用，與楊宏闓認知之買賣關係意思表示合致，即顯然難以認定被告對楊宏闓施用詐術；另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其簽名係代表公司允諾付款等語，則不能排除被告係因其在訂單上簽名，雙方買賣契約已成立，自須依約付款，始於本院中為上開陳述，縱事後未付款，此應屬與麟福公司間之民事糾紛，尚難遽認被告在訂單上簽名為施用詐術之行為；況麟福公司或楊宏闓並未針對交付被告100套本案干擾器一事對被告提起詐欺取財之刑事告訴，可見其等應認被告未依訂單付款，係屬民事糾紛。公訴意旨認被告在訂單上簽名係對楊宏闓施用詐術，並詐得100套本案干擾器云云，亦難認可採。
  ㈧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有要求楊宏闓提供500套本案干擾器，楊宏闓不答應，被告就跟我說如果楊宏闓不提供500套，被告要求楊宏闓的公司要付公安三所的認證費用人民幣300萬元，楊宏闓的公司不願意付，楊宏闓也告知我以商業貿易的慣例，在中國大陸的認證費應由代理商方去付，所以他不願付，被告就告訴我憑他在中國大陸的關係，他可以把臺灣的國際海纜及大陸的國際海纜這條線斷掉，這條國際海纜是由中華電信、臺灣大哥大、遠傳、麟瑞公司合資的，麟瑞公司是麟福公司的關係企業，有股東的，因基於麟福公司的董事長是我幾十年同學，他投資10多億元，若被斷掉我非常對不起他，這中間楊宏闓也不付，我要安撫被告不要斷掉海纜，我沒有300萬人民幣那麼多錢，我去跟我的老同事李英泰商借200萬臺幣先安撫，交給被告的中策公司，這有證據，由李英泰匯款等語（見本院易卷二第162頁）。再參以證人楊宏闓於偵查中證稱：告訴人雖然有跟我提到，若我不配合會影響海底電纜的事，我跟告訴人說，麟福公司只是陳文瑞集團中一個子公司，我必須為麟福公司的利益著想，如果有什麼事告訴人自己去跟陳文瑞說，如果陳文瑞叫我出我就出，但陳文瑞並沒有跟我說過什麼等語（見偵續卷第263至264頁）。楊宏闓既然認為產品認證費用應由代理商支付而非由麟福公司支付，而告訴人與麟福公司或本案干擾器並無任何合作關係，自無義務代為向被告給付麟福公司產品之認證費；況麟瑞公司之海底電纜亦與告訴人無關，且麟瑞公司實際負責人陳文瑞亦未針對此事於本案訴訟有任何表示，可見縱被告宣稱有能力切斷麟瑞公司之海底電纜，對陳文瑞而言應屬無稽；再酌以告訴人證稱：我跟被告說麟福公司不願意負擔這部分，但是我希望雙方關係能夠繼續下去，我願意先支付新臺幣200萬元給被告，讓生意能夠繼續下去等語（見偵續卷第168頁），堪認告訴人給付被告新臺幣200萬元，其目的應係為安撫被告，以避免因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以致雙方合作破局，造成告訴人「臉部辨識系統」之產品無法順利推銷至大陸地區，始自行代楊宏闓或麟福公司給付認證費，而非安撫被告以防止其切斷麟瑞公司之海底電纜，被告請求給付認證費之對象既非告訴人，尚難認定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
  ㈨告訴人固指述本案干擾器連同其他2項送認證產品之認證費為人民幣12萬4,020元，人員、差旅費、技術標準檢索費及公關費費用，共計人民幣27萬7,120元，估算每1單項產品之檢測費，僅約人民幣9萬2,380元等情，並提出中稷朗博公司104年3月9日出具之「關於AXXON相關產品送公安部安全防範報警產品品質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檢驗發生費用情況說明」、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出具之認證費發票2紙（金額合計為人民幣12萬4,020元）為憑，與被告所稱本案干擾器等之認證費需人民幣300萬元相差甚大，惟被告辯稱：其接獲告訴人指示而委託創安科技公司與三和皇家公司簽訂勞務服務協議書，由創安科技公司就麟福公司之10項產品，委託三和皇家公司向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辦理認證，而由創安科技公司支付三和皇家公司港幣330萬元等情，並提出創安科技公司與三和皇家公司簽訂之「勞務委服務協議書」、付款支票存根簽收單、創安設備公司設立登記資料為據（見偵續卷第120至127頁），而上開「勞務委服務協議書」所載之10項產品，確均為麟福公司之產品，其中第1項「掌上型4G手機信號干擾儀」即為本案干擾器，且被告有拿出本案干擾器之認證給楊宏闓等情，業經證人楊宏闓於偵查中證述無誤（見偵續卷第264頁反面），堪認被告確實有辦理本案干擾器及麟福公司其他9項產品之相關認證事宜，並支出費用，是被告辯稱其因上開認證事宜支出港幣330萬元，相當於人民幣300萬元乙節，尚非全然無據。縱依證人楊宏闓證稱：我沒有拿其他9項產品給被告測試過等語（見偵續卷第264頁反面），且被告提出之支票僅有代表三和皇家公司之「謝元通」簽收而無兌付之紀錄，則被告是否確實支付三和皇家公司港幣330萬元，容有疑義。然陳文瑞、楊宏闓與被告間就本案干擾器之合作關係因楊宏闓不願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而生變後，被告始透過告訴人要求楊宏闓支付認證費用等情，已如前述，而被告僅係透過告訴人轉達楊宏闓，並非要求告訴人給付；況告訴人已明知楊宏闓或麟福公司無意支付本案干擾器之認證費，而告訴人所稱代楊宏闓或麟福公司支付被告新臺幣200萬元，其目的應係為安撫被告，以避免因楊宏闓不願提供免費提供500套干擾器，以致雙方合作破局，造成告訴人「臉部辨識系統」之產品無法順利推銷至大陸地區，始自行代楊宏闓或麟福公司給付認證費，亦如前述，而告訴人既非被告請求給付之對象，則就本案干擾器或麟福公司其餘產品是否支出認證費，及實際支付之數額，均與告訴人無涉，縱被告提出其已支付港幣330萬元，或宣稱已支付人民幣300萬元乙節不實，尚難認為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
　㈩至證人即華產公司副總經理黃子夏、證人即麟瑞公司總經理薛寅東、證人即美商栢誠公司總經理林恭平雖均證稱：被告於103年10月13日在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餐廳餐敘時，曾提及其已支付人民幣300萬元、會做一些事情、海底電纜斷掉等語，惟被告是否實際支付認證費人民幣300萬元，實與告訴人無涉，已如前述，縱被告曾於餐會為上開表示，亦難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被告確與楊宏闓達成設立創安設備公司並由楊宏闓、陳文瑞擔任創安設備公司股東之共識，雖雙方合作關係於嗣後發生變化，被告因而要求楊宏闓支付認證費用，仍難認被告對於楊宏闓或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可言。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有詐欺取財之行為，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安紜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孟令士、王亞樵、林安紜、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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